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321號

原      告  柯惠仁  

訴訟代理人  黃聖友律師

複 代 理人  柯毓榮律師

被      告  黃明法  

            黃沈香琴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前經住商不動產台南花園加盟店仲介於民國109年6月5

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書），由原告

向被告購買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

上同段4140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0號

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為系爭房地；所有人

分別如附表所示），約定價金為新臺幣（下同）23,000,000

元，嗣原告已付清買賣價金，系爭房地亦於109年12月20日

完成交屋程序（下稱系爭買賣契約）。

　㈡詎原告於系爭房屋交屋後之次年即110年5月間，發現系爭房

屋疑似受有白蟻蟲害，於同年8月經原告委請專業白蟻防治

人員前往系爭房屋勘查，確認為白蟻無誤，復於110年7月間

發現系爭房屋有漏水情形。上開瑕疵均屬交易重要之物之性

質，影響原告購買意願至為重大，惟被告在仲介人員即證人

甲○○、戊○○帶看房屋或簽約之過程中，均故意未將上開

影響購買意願至為重大，交易上可認重要之物之性質告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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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更在系爭買賣契約書附件標的現況說明書（下稱系爭現

況說明書）第34項「現況是否有滲漏水之情形」、第35項

「本標的是否曾有白蟻蟲害之情形」等欄位勾選為「否」，

致原告因相信系爭現況說明書之記載而陷於錯誤，被詐欺而

為買受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且瑕疵之存在將對原告居住環

境品質造成莫大影響，倘使原告繼續履行將受有難以居住之

重大損害，原告爰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前段規

定，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將購買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撤

銷，及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經原告撤銷買受之

意思表示或解除契約後，兩造間已無契約關係存在，被告保

有買賣價金即無法律上原因，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民

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另原告因系爭房屋之白

蟻蟲害委請除蟲業者進行白蟻驅逐工程支出70,000元，係為

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並未違反本人即

被告可得而知之意思，尚得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償

還。

　㈢退步言，倘本院認原告不得撤銷意思表示或解除買賣契約，

系爭房屋因存有上開瑕疵而與債之本旨不符，原告仍得主張

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或物之瑕疵擔保，依民法227條

（本院按：原告漏載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系爭房屋於本院審理時送往財團法人中華工商

研究院鑑得之修復費用6,185,456元，加計原告迄今已實際

修繕外牆防水、除蟲工程支出費用553,286元，合計為6,73

8,742元【計算式：6,185,456元＋553,286元＝6,738,742

元；計算式參見本院卷二第50頁至第51頁】，或以上開修復

費用作為計算價值減損之依據，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

少價金，復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㈣對被告抗辯所為之陳述：

　⒈被告雖抗辯原告於109年6月5日買受系爭房地，至110年10

月間提起本件訴訟之時已罹於民法第93條前段規定1年之除

斥期間。然系爭房地係於109年12月間交屋，並非梅雨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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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且逢臺灣50年來最嚴重之乾旱及新冠肺炎疫情，至次年

5月間才開始有雨量較大，於7月間出現漏水，且原告認系爭

房屋疑似受有白蟻蟲害後，委請證人即南台灣除蟲企業行負

責人乙○○於110年8月間到系爭房屋勘查，始確定系爭房屋

存有白蟻蟲害，原告隨即於110年9月15日寄發鹽水郵局存證

號碼第43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將上情通知被

告，並於同年11月間提起本件訴訟，自發現詐欺時起算自未

逾1年。

　⒉本件於審理時送往臺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作成111年7月19

日南市結技鑑字第875號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

依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結果發現系爭房屋確有漏水瑕疵，並研

判是在兩造交屋前即已存在，佐以證人甲○○證稱有和被告

再三確認有無漏水，惟被告僅告知有積水而非漏水，另證人

乙○○亦到庭證稱系爭房屋白蟻存在至少2年以上，被告應

有自行除蟲，否則不會有多個位置白蟻蟲害，可見被告早已

知悉系爭房屋存有白蟻、漏水等情形，卻刻意隱瞞事實欺騙

原告，另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人並無白蟻相關特別知識專

業，鑑定意見多處參考網路文章，內容諸多錯誤，自難採為

被告有利之認定。

　⒊再縱系爭房屋為中古屋，且為現況交屋，惟並非出賣人即不

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仍必須達到可居住及安全無虞之程

度，始可謂具備其效用及品質。不論新屋或舊屋，無白蟻、

漏水均為一般人期待房屋應具之通常品質，房屋若有蟲害，

非但影響居住安寧及安全，亦有可能影響居住者之身體健

康，顯為交易大眾難以接受，更將使房屋日後在不動產市場

較無競爭力，減少經濟價值。被告明知系爭房屋交屋前即存

有白蟻、漏水等瑕疵，卻於系爭現況說明書第34項、第35項

均勾選為否，對原告刻意隱瞞，甚至於鑑定期間被告向臺南

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自述，原告始知系爭房屋曾因颱風滲漏

水修繕，且原告看屋期間均因被告以不便為由拒絕，始終未

能查看系爭房屋白蟻蟲害最嚴重之和室部分，自不能僅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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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購買前多次前往查看，逕認原告在簽約前即已對房屋現況

有充分理解。且以常情而言，明知白蟻、漏水問題卻仍願購

買究非長態，被告既未能證明原告已確實知悉漏水、蟲蝕之

「現況」，兩造於系爭買賣契約書亦無現況交屋即免除瑕疵

擔保責任之約定，依法被告仍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另倘被告

認解除契約對出賣人顯失公平，亦應負舉證責任。

　㈤為此，先位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1項

規定，備位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

179條規定，請求本院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23,070,000元【計算式：23,000,000元＋70,000元＝23,0

7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不爭執兩造於109年6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

書，並於109年12月20日交屋，原告遲至110年11月為本件起

訴，顯已逾民法93條規定1年之除斥期間。且被告否認交屋

時有原告主張白蟻、漏水等情形，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系

爭房屋於109年12月20日交屋，為木造建築，原告卻並未立

即入住、閒置數月，至110年9月始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被

告，不能排除係於閒置時間內所生。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結果

亦以白蟻好發時間為4至6月，研判白蟻入侵時間應在交易完

成之後；另漏水瑕疵部分，窗戶滲漏水研判為塞水路因年久

而材料老化之自然損壞現象，是否在109年12月後發生不得

而知，老虎窗與屋頂介面滲漏水研判為與材料老化或暴雨強

度週期有關，縱認上開漏水情形於交屋前已存在，亦為中古

房屋自然損耗、老化、折舊現象。以本件為中古屋買賣，是

否瑕疵應視其是否具有一般同等年限之中古屋使用效用而

定，僅需於交付房屋時之屋況足以供一般人居住起居之效用

及居住品質，漏水瑕疵均為材料老化之自然損壞，白蟻入侵

則為交易發生後所生，系爭房屋既為現況交屋，裝潢僅為附

贈事項，均不能認為買賣瑕疵，亦無交易價值減損之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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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系爭房地原為被告所有，原告前於109年間透過台南

花園加盟店仲介帶看系爭房地後，於109年6月5日與被告簽

訂系爭買賣契約書，約定由原告以23,000,000元之價金向被

告買受系爭房地，且被告於系爭現況說明書第34項「現況是

否有滲漏水之情形」、第35項「本標的是否曾有白蟻蟲害之

情形」等欄位均勾選為「否」，原告已依約付清買賣價金，

於109年12月4日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於109年1

2月20日完成交屋；嗣原告曾於110年9月15日寄發系爭存證

信函予被告，信函內記載於110年5月間發現系爭房屋牆面多

處疑似白蟻蛀蝕，於110年7月間發現多處滲漏水；另原告以

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撤銷購買系爭房地及解除系爭買賣

契約之意思表示，於110年12月27日送達被告時到達等情，

業經原告提出系爭買賣契約書、系爭現況說明書、現場照片

9張、系爭存證信函暨收件回執、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第二

類謄本等影本各1份為證（見補字卷第43頁至第57頁、第89

頁至第91頁、第59頁至第75頁、第77頁至第83頁，本院卷二

第77頁），並有民事起訴狀1份、本院送達證書2紙，及本院

依職權查詢系爭房地之異動索引查詢資料各1份等件在卷可

稽（見補字卷第19頁至第21頁、第23頁，本院卷一第17頁、

第19頁，本院卷二第65頁至第67頁、第79頁至第80頁）。此

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㈡原告另以系爭房屋存有白蟻、漏水等瑕疵，先位主張受被告

詐欺成立系爭買賣契約，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

前段撤銷買賣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及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請

求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1項請求被告

返還買賣價金及償還無因管理支出之必要費用，備位擇一依

民法第227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或物之

瑕疵擔保請求被告賠償損害或返還價金等情，則均為被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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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分述如下：

　⒈先位部分：

　①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買賣之意思表

示，並未逾1年之除斥期間：

　⑴按因被脅迫而為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92條及第93條之規

定，表意人非不得於1年內撤銷之。而此項撤銷權，祇須當

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並不須任何方式；表意人撤銷其因被

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應於發見詐欺後1年內為之，民法第9

3條前段定有明文。該項期間係法定除斥期間，其時間經

過，撤銷權即告消滅，縱未經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法院亦應

依職權予以調查審認，以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58年台上

字第1938號判例、88年度台上字第1236號判決意旨參照）。

被告雖抗辯兩造於109年6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遲至110

年11月間提起本件訴訟，似已罹於民法第93條所定之除斥期

間等語。然民法第93條前段規定之除斥期間係自發現詐欺時

起算，並非自意思表示作成之時。查兩造於109年6月5日與

被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依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至遲於10

9年12月5日搬離、第9條第5項約定最遲不得逾109年12月20

日點交（見補字卷第47頁、第51頁），另系爭房地係於109

年12月4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見本院卷二第67頁、第79

頁至第80頁），且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於109年12月20日交

屋，被告亦未爭執，則在系爭房地交屋之前，原告無從檢查

其受領之標的物，自無從發現其主張被告故意隱瞞白蟻、漏

水等情事存在之可能。至原告雖係於110年11月8日提起本件

訴訟，然民法第92條第1項之撤銷權並非須以訴之形式向法

院請求判決，而原告以本件起訴狀表示撤銷之意思，係於起

訴狀繕本110年12月27日送達被告時到達，被告以系爭買賣

契約書簽訂及原告起訴時間抗辯已逾1年之除斥期間，顯然

有所誤會。

　⑵況所謂發現詐欺，係指為意思表示之人知悉其被詐欺之情

形，雖非以確信為必要，惟仍須有一定情事可本，致表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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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覺其所為之意思表示係因他人詐術陷於錯誤而作成。本件

原告主張被告隱瞞白蟻、漏水等瑕疵在交屋前即已存在，惟

交屋時間不當然等於發現瑕疵之時間，發現瑕疵之時間亦不

必然等於發現詐欺之時間，尚須原告有一定足以推認其主張

之瑕疵於交屋前即已存在之依據，始可能有被詐欺之主觀上

認知。原告主張其於110年5月間發現白蟻蟲害，於同年8月

委請證人乙○○到現場勘查時證實，另於110年7月間發現系

爭房屋漏水等情（見補字卷第15頁），業經其提出系爭存證

信函影本1份為證（見補字卷第77頁至第81頁）。其中白蟻

部分其防治本須一定專業，並非原告可自行判斷蟲害發生之

時間，另漏水部分與天候、降雨息息相關，須經過一定時日

及滿足特定氣候條件，亦非取得標的物時可以通常程序立即

檢查、發現，此觀系爭鑑定報告記載雙方交屋期間為臺灣地

區傳統乾季，雨量較少，因此不容易察覺有滲漏水情形等語

亦明（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4頁）。又原告提出之統一發

票、施工單記載之時間為110年8月26日（見本院卷一第219

頁），與證人乙○○審理時證稱是在110年7、8月間前往系

爭房屋清除白蟻等節一致（見本院卷一第263頁），且查臺

南市於110年1至3月間之每月降雨累積約20至30毫米、4月僅

有60許毫米，至5月間突破160毫米、6月間突破360毫米，亦

有中央氣象局降水量統計資料列印1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

79頁），於5、6月時始見降雨量有明顯增加之趨勢，與原告

於系爭存證信函自陳白蟻、漏水之時點大致相符或密接，至

原告以起訴狀為撤銷之意思於110年12月27日到達被告時均

未滿1年。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原告在起訴狀繕本送達被

告回推1年內即已發現瑕疵，甚至知悉被詐欺之事證，據

此，原告撤銷權之行使，應未逾民法第93條前段所定之除斥

期間，先予敘明。

　②原告主張受被告詐欺為意思表示，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

規定撤銷買賣之意思表示，應屬無據：

　⑴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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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法上所指詐

欺，重在對表意人自由意思形成過程中為不當干涉，故須對

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事實，積極表

示為真，而使他人陷於錯誤，或有告知義務但消極隱匿該事

實，使他人既存之錯誤加深或保持，並該事實與表意人自由

意思之形成有因果關係者，始克當之。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

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

思表示，然應就受詐欺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上字第2895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

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

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

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

917號判例著有明文。

　⑵查本件於審理時送往臺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鑑定，依系爭

鑑定報告之記載：「依現場調查結果研判，其滲漏水主要係

窗戶台度，由於窗戶的塞水路年久失修及4樓斜屋頂的老虎

窗與屋頂介面間的漏水為主。位置詳附件四之照片及說明與

附件五之標的物平面示意圖。依每樘窗戶塞水路長度計算，

合計約58公尺。如以現場所見滲水面積（在窗框下緣牆壁）

1-3F計約10平方公尺，而另4F（增建樓版）滲水面積約30平

方公尺，合計約為40平方公尺。」、「依現場調查結果，系

爭不動產遭白蟻蟲蝕範圍主要在電線盒及木作內飾材，計有

1樓靠東側外牆及東側的天花板部分，另外在西側的浴室部

分及一樓夾層一發現有白蟻跡象（位置詳附件四及五），面

積詳附件七，約計11＋16＋7＝34平方公尺，惟這些部分均

已被原告所雇用的驅蟲公司治理完畢，現場尚未發現有存活

之白蟻。」等語（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7頁、第8頁）。堪

認於臺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派員於111年5月間前往系爭房

屋鑑定時，確見有上開滲漏水之情形，且有白蟻曾經活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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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跡存在。

　⑶另依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於110年7、8月到系

爭房屋去清除白蟻，確定有白蟻的位置是進門口右邊的和

室，那是我們看到最嚴重的區塊，再來就是左後樓梯旁、後

方最後段左邊廁所對面的房間，窗簾附近還有木地板的位

置，廚房電線管路左邊。牠起源點的位置已經很難得知了，

我們覺得前屋主這是我的猜測他可能知道有白蟻，可能自行

噴灑過殺蟲劑，如果他噴過殺蟲劑，殺蟲劑成份有除蟲菊

精，會刺激白蟻一直轉移位置，我們那個時間發現有多個位

置所以懷疑前屋主可能驅趕過牠。正常來講，比如從和室開

始，應該是從和室擴散出去，不會這麼多位置，一下在和

室，一下在A點，一下在B點，一下在C點，牠會亂跑我們就

研究可能自行處理過。我認為那間案場白蟻應該存在2年以

上，從蟻道侵蝕的程度，這是我的判讀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262頁至第264頁）。

　⑷原告固以證人乙○○上開證述，及證人甲○○證稱帶客人看

屋時沒有看到和室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5頁），主張白蟻

在交易前即已存在，且為被告知悉（見本院卷二第59頁）。

然認定事實應憑證據，法院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必須於應

證事實有相當之證明力者，始足當之，不得僅以推測之詞作

為認定之依據；證人固為一種證據方法，但必須在場確實聞

見待證事實，且其證述又非虛妄者，始得予以採信，若僅就

待證事實推測其可能性，即屬臆測之詞，核與在場聞見事實

之陳述尚屬有間，若無其他相當證據證明與事實相符，法院

不得遽予採取此項證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25號

判決、96年度台上字第1286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證人乙○

○雖係具有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第11條第

3款規定資格，參加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證照訓練合格

之人（見本院卷一第215頁），該證照訓練旨在於培養病媒

防治之專業技術，並不要求有生物學或昆蟲相關科系背景，

且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網路公告109年10月之訓練簡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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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防治業類別課程與白蟻相關時數僅有2小時，自不能僅因

其訓練合格後具備病媒防治之技術，並有實際從事除蟲之經

驗，即可必然轉化為對昆蟲乃至白蟻之充足專業學識。且不

論證人乙○○證述時已稱伊「覺得」前屋主「可能」知道白

蟻為其個人「猜測」，其所述於系爭房屋勘查時見白蟻多點

分布與正常情形不符，「可能」係因過去之驅趕行為導致白

蟻擴散等節，此一物種特性是否為真，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

據供本院調查；另證人乙○○稱其之所以判斷系爭房屋白蟻

蟲害發生時間「應該」有2年以上，簡言之即為自身案場經

驗，然即使證人乙○○有多年除蟲經驗，究僅為事後之防治

工作，在蟲害入侵當下無從親身經歷，仍應回歸個案白蟻分

布之範圍規模，兼以白蟻生活習性、侵蝕速度等昆蟲學專業

為斷，與其防治重在善後及預防再發之技術無關，應屬證人

之個人意見及推測之詞，既為被告所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9

頁），且無其他證據證明與事實相符，依前開說明，自不得

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則除去證人乙○○前開證述後，並無

足以證明白蟻蟲害在交屋前已存在之證據（本院按：原告提

出之原證15、16係用以彈劾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意見，該專

家學者均未於本件作為證據方法進行調查，亦不能作為證據

使用），自無從將證人甲○○證述帶客人看屋時未看到和

室，解讀為被告故意不讓人參觀檢查、隱瞞白蟻侵蝕之舉

動，況證人乙○○證述發現白蟻蟲害分布之位置，亦非只有

和室1處。原告主張白蟻蟲害在交屋前已存在，既屬不能證

明，自無從執此作為其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依民法第92條

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之依據。

　⑸再就系爭房屋滲漏水發生之時間及原因，依系爭鑑定報告之

記載：「⑴有關窗戶塞水路滲漏水部分：兩造於109年12月

中完成交屋，此時間為台灣地區傳統的乾季，雨量較少，因

此較不容易察覺窗戶有塞水路不佳的滲漏水情形。被告由89

年購屋至109年底售屋，屋齡已逾20年，此部分並無修繕情

形現況研判之滲漏係屬年久材料老化的自然損壞現象，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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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造交屋之前即存在。⑵有關屋頂老虎窗與屋面介面滲漏

水部分：被告現場說明在99年（98年風災過後）因斜面屋頂

氣密窗漏水，請專人修補，再者被告係於89年間向建設公司

購置，從89年購入至98年風災過後發生滲漏水共有10年之

久，再於109年7月的雨季大雨，又約有10年左右，89至98年

及98至109年間，均有多次損壞性颱風侵襲，因此推估老虎

窗與屋頂的界面材料研判亦應為與材料老化或暴雨強度的週

期有關。」、「⑴有關窗戶塞水路滲漏水部分：研判為塞水

路年久而材料老化的自然損壞現象，至於是否在109年12月

以後發生則不得而知。⑵有關屋頂老虎窗與屋面介面滲漏水

部分：研判應為與材料老化或暴雨強度的週期有關。」等語

（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7頁、第9頁）。鑑定意見將滲漏水

主要分為兩類（處），其中「窗戶塞水路」部分，先稱在兩

造交屋前已存在，後稱是否在109年12月以後發生則「不得

而知」。原告主張兩造係於109年12月20日交屋，系爭鑑定

報告則記載雙方於109年12月中完成交屋，既稱「不知道」

滲漏水是否在兩造交屋「後」發生，為何同時又能得出滲漏

交屋前已存在之結論？此部分意見顯然矛盾，復依其鑑定結

論認原因為時間經過造成之自然損壞，惟正常狀況下之使用

年限為何，亦未見鑑定報告有何說明。至「老虎窗與屋頂介

面」部分，遍觀鑑定報告均僅提及原因，並未對發生時間作

出意見。即就法院囑託關於漏水何時存在此一鑑定事項，1

處意見存有瑕疵，1處未為任何答覆，自不能僅以上開鑑定

意見，遽認上開滲漏水現象在兩造交屋前均已存在。

　⑹證人甲○○復到庭證稱：我們有到現場，也有拍照也有看過

房子，所有房屋現況說明我們都有一個一個解釋再請被告勾

選簽名。當初去看屋的時候，裝修木材（本院按：即系爭鑑

定報告附件4照片18之屋頂東側牆面）有一點點腐爛，但沒

有全部，他們是說這是漏水的部分，有1次颱風他們房屋周

圍的水槽有積水滲漏下來，也有跟買方講過，水槽一定要常

清，樹葉卡住才會滲進來，他們說已經處理完成了，每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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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清，不是建築物本身會漏水，這些照片應該是交屋後，隔

了一陣子剛好那1年都沒有下雨，都是旱季，臨時剛好下雨

下得很大，下了好幾天，才有出現照片這樣。交屋前是沒有

水漬存在，可是牆壁就說樓梯間一定都會有一些水痕流下來

的痕跡，經過我們詢問後，賣方跟買方解釋過那是窗台邊緣

水槽的部分，影響滲過來的，買方說他們接受。沒有大面積

的水漬，只能說是順著樓梯間流下來的水痕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273頁至第276頁）；證人戊○○亦證稱：水痕屋主當初

跟我們說他大概有10年沒有住在那個房子，水痕是因為颱風

天把屋頂的漏水孔堵住，從屋頂漏到1樓，颱風天他們有回

來處理，處理完會產生那個水痕，不是漏水，是屋頂的漏水

孔那邊，堵塞水就下不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8頁至第279

頁）。

　⑺從上證人甲○○、戊○○證述可知，在仲介人員帶看房屋

時，系爭房屋屋頂牆面已有小部分腐蝕，屋內有水痕存在，

且被告告知滲漏水來源至少包括屋頂排水槽及窗台邊緣水槽

兩處，與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現場所見之滲漏水位置為「窗框

下緣牆壁」及「4樓增建樓板」相符。原告雖以被告當時告

知是積水而非是漏水，主張為被告詐欺之行為等語（見本院

卷二第59頁）。但實際上被告在對原告及證人甲○○、戊○

○說明水痕成因時，均有使用「漏水」、「滲漏」等用字，

其後雖稱並非建築物本身會漏水，綜合其前後語意，應重在

強調「建築物本身」，而非否認系爭房屋有滲漏水之情形。

參諸工程實務於建築或防水工程竣工、驗收時會有所謂「試

水」步驟，即以蓄水至一定高度之方式放置一定時間，檢視

建築下層或隔間有無滲漏，藉此確認防水功能是否無虞或仍

需補強，且試水試驗亦為鑑定滲漏水常見之方法，此為本院

辦理該等類型事件而於職務上所知，申言之，舉凡防水層正

常作用之建築，均應具有防止積水滲透之功效，縱然屋頂排

水槽因異物堵塞，致積水一時無法排出，在積水無縫可入之

前提下，亦不會發生滲漏水之結果。而系爭房屋於原告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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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已有肉眼可見之水痕，屋頂木質牆面部分腐蝕之痕跡，均

如前述，顯見系爭房屋當時即已存在水路滲透之管道，被告

並未試圖隱瞞，且在被告告知屋頂會因排水槽積水滲漏之

時，實則亦已指出系爭房屋防水功能並非完全無缺，至於是

積水、滲水或漏水，不能排除係因被告長期未居住於系爭房

屋，滲漏發生當下並不在場，及對滲漏水成因欠缺判斷之專

業或主觀上理解有誤所致，自不能遽指為意思表示之詐欺行

為。原告主張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舉證尚有未盡，遑論詐

欺之事實需屬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重要而有影響者，即需

與表意人意思之形成有因果關係始足當之，而系爭房屋鑑定

時之滲漏水亦未達影響房屋居住品質效用之程度（詳如後

述），依此，原告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行使撤銷權，於

法洵屬無據。

　③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白蟻、漏水等瑕疵存在，依民法第359

條前段解除契約，亦屬無據：

　⑴按買賣標的物之利益及危險，自交付時起，均由買受人承受

負擔，但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

人，應擔保其物依民法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

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

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

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

之品質；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

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

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

法第373條、第354條、第359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

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

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

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出賣人

所負關於瑕疵擔保責任，係屬一種法定責任，不以出賣人對

於瑕疵之發生，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

第1173號判例、89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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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應有品質之順序，首為當事人所保證之品質，再為契約

所預定之效用或價值，最後為通常效用或價值。建築物依通

常交易觀念，本應具備結構體堅固、安全、耐用、防水、防

盜等功能，若有使建築物安全受損，影響居住品質甚鉅，應

認該建築物之價值、通常效用及契約預定效用有所減少，而

有物之瑕疵存在。建築物依通常交易觀念，本應具備結構體

堅固、安全、耐用、防水、防盜等功能，若有使建築物安全

受損，影響居住品質甚鉅，應認該建築物之價值、通常效用

及契約預定效用有所減少，而有物之瑕疵存在。縱係中古房

屋交易，並非新屋買賣，交易物件屬於住宅者，其功能仍在

供人居住使用，倘遇有房屋滲漏水程度已損及屋內財物，干

擾使用人之生活起居，進而影響居住品質，致其供人居住之

目的無以完足發揮，自難認有具備契約所預定或通常之效

用，惟在中古屋買賣時，考量一般房屋在正常使用之下，因

使用年限經過或料材自然老舊，亦可能存在滲漏水情形，應

得反應在交易市場之目標與價格之上，且購買中古屋之買受

人預期房屋所提供之居住品質與效用究與新屋有別，故應依

相同年限之中古房屋所應具備之品質及效用，作為其有無瑕

疵之判斷標準。再所謂現況交屋，係不動產買賣實務上使用

之文字，乃指出賣人出賣之房屋於簽約時，就房屋物理存在

之一切性質，均以交付房屋當時之現況為據，通常對如屋內

裝潢、增建等得由買受人依肉眼觀察，或用手觸摸，或用嗅

覺去感受包括房屋材質、新舊、結構、裝潢、格局外觀可

見，或已經出賣人明確告知之部分，不論當事人間是否另有

免除之約定，均是買賣合意之射程範圍，並無瑕疵擔保或再

以特約免除擔保責任之問題。又物之出賣人就出賣標的物所

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以該瑕疵於「危險移轉時」存在者為

限，此觀民法第354條規定自明。倘瑕疵係於危險移轉後，

始行發生，即非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範疇；是買受

人應就瑕疵於出賣人交付標的物時即已存在之事實，負舉證

之責（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61號裁定、109年度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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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327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承前，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存有白蟻、漏水等瑕疵，依民法第

359條前段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然原告並未證明白蟻蟲

害在交屋前存在，已如前述，依前開說明，應非出賣人瑕疵

擔保之範圍。又系爭房屋在證人甲○○、戊○○帶原告看屋

時屋內已有水痕，被告明確告知屋頂排水槽及窗台邊緣水槽

處有滲漏，原告亦表示可以接受，均如前述，則系爭房屋有

滲漏之現況，既已原告所知悉，上開原告對標的物之認知，

即因此成為契約合意之內容。再觀系爭房屋鑑定之滲漏水位

置為窗框下緣牆壁及4樓增建樓版，對照系爭房屋之平面示

意圖，4樓即屋頂部分僅有水塔設置，換言之1至3樓等廳室

即生活起居之主要活動範圍，除牆面因窗戶塞水路失修，致

窗框下緣牆壁發生滲漏，面積約10平方公尺外，其餘位置均

無滲漏水之情形（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7頁、附件5）。而

牆面因窗戶間隙防水材料自然耗損，遇有較大雨勢偶有滲

漏，對一般具有使用年限之中古房屋並非少見。以系爭房屋

鑑定時之滲漏水態樣及其分布位置，實未見有達損害建築物

安全、影響居住品質之程度，縱有減少亦無關重要。原告主

張中古房屋仍應具備居住安全無虞之效用品質，且現況交屋

非謂出賣人可不負瑕疵擔保責任等語，固非無據，惟其稱漏

水問題將對居住環境、品質造成影響，究屬通案經驗，從原

告自陳在110年7月間發現漏水，然110年6月之累積降雨量甚

至略多於7月（見本院卷一第179頁），可見系爭房屋並非逢

雨必漏，而系爭房屋滲漏情形如何受到雨勢雨量影響，對原

告造成何種程度居住品質之損害，原告均未提出其他證據以

實其說，綜上，本院依現有事證，參酌一般交易習慣及自用

住宅買賣所欲達成之經濟目的，尚難認系爭房屋有因滲漏水

致欠缺中古房屋應具備供人居住使用之品質與效用，自不能

謂為瑕疵。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解除系爭買

賣契約，亦屬無據。

　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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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或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均無

足採，縱其以起訴狀對被告為撤銷及解除之意思，亦不能生

撤銷意思表示或解除契約之效力。系爭買賣契約仍為有效之

債權契約，被告保有買賣價金，自難謂無法律上原因，且無

解除契約時回復原狀之問題。原告既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

人，其於110年8月間支出之白蟻除蟲費用，當屬保存自己所

有物之管理行為，並非他人事務，與無因管理之要件尚有未

合。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

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價金及償還無因管理支出之必要費

用，均屬無據。另被告於答辯㈣、㈥狀內抄錄「本案為中

古屋買賣……再再證明系爭房屋原有裝潢建材外觀及使用上

並無瑕疵」等文字，雖記載為本院107年度訴字第1433號判

決意旨（見本院卷一第470頁至第471頁，卷二第17頁至第18

頁），其內容實為該案被告之答辯及陳述，並非法院之法律

見解，應係被告訴訟代理人一時不察而誤為引用，特此提

醒被告訴訟代理人注意，併予敘明。

　⒉備位部分：

　　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因可歸責於其之事

由，致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

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條規定參照）。民

法所定不完全給付，包括瑕疵給付（第1項）、加害給付

（第2項）兩種類型，瑕疵給付僅發生原來債務不履行之損

害，加害給付則發生原來債務不履行損害以外之損害，即履

行利益以外（即固有利益）之損害；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

責任，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未符債務本

旨）為其成立要件。如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以債務人給付

不完全為由，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應先由債權人就其所受

領之給付未符合債務本旨致造成損害，負舉證責任。至債務

人如欲免責，則須就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係因不可歸責

於己之事由所造成，負舉證責任；而所謂債之本旨，應依當

事人之約定、契約目的、債務性質等為斷（最高法院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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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台上字第568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678號、110年度台上

字第338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買賣標的物如係特定物，於

契約成立前已發生瑕疵，而出賣人於締約時，因故意或過失

未告知該瑕疵於買受人，買受人不知有瑕疵仍為購買者，則

出賣人所為給付之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自應負不完全給付

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24號判決意

旨參照）。原告另主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

條第1項規定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係以給付存有瑕疵，請

求賠償履行利益之損害。然原告已未能證明白蟻蟲害在交屋

前存在，更遑論於買賣契約成立之前，另窗框下緣牆壁、屋

頂樓版之滲漏水情事，均已為原告看屋時所察且為被告所告

知，應屬現況交屋下買賣契約之合意範圍，亦未對系爭房屋

居住使用之效用造成影響，並非物之瑕疵，均如前述，被告

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自難認有瑕疵給付之債務不履行。又

系爭房屋既無原告主張之瑕疵存在，原告依民法第359條前

段請求減少價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亦均屬

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交屋前有白蟻、漏水等瑕疵，

舉證尚有未盡，自不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前

段規定撤銷意思表示、解除買賣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其依

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1項、第227條第1

項等規定，向被告請求返還價金、償還無因管理之費用及不

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均屬無據。原告之訴，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

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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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附表：

土地地號、建物建號 所有人 備註

臺南市○○區○○○段0○

00地號土地（重測後東站

段33地號）

被告丁○○

臺南市○○區○○○段000

0○號建物（重測後東站段

17建號）

被告丙○○○ 系爭買賣契約書誤

載為414建號（見補

字卷第43頁，本院

卷二第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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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321號
原      告  柯惠仁  
訴訟代理人  黃聖友律師
複 代 理人  柯毓榮律師
被      告  黃明法  
            黃沈香琴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前經住商不動產台南花園加盟店仲介於民國109年6月5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書），由原告向被告購買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4140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為系爭房地；所有人分別如附表所示），約定價金為新臺幣（下同）23,000,000元，嗣原告已付清買賣價金，系爭房地亦於109年12月20日完成交屋程序（下稱系爭買賣契約）。
　㈡詎原告於系爭房屋交屋後之次年即110年5月間，發現系爭房屋疑似受有白蟻蟲害，於同年8月經原告委請專業白蟻防治人員前往系爭房屋勘查，確認為白蟻無誤，復於110年7月間發現系爭房屋有漏水情形。上開瑕疵均屬交易重要之物之性質，影響原告購買意願至為重大，惟被告在仲介人員即證人甲○○、戊○○帶看房屋或簽約之過程中，均故意未將上開影響購買意願至為重大，交易上可認重要之物之性質告知原告，更在系爭買賣契約書附件標的現況說明書（下稱系爭現況說明書）第34項「現況是否有滲漏水之情形」、第35項「本標的是否曾有白蟻蟲害之情形」等欄位勾選為「否」，致原告因相信系爭現況說明書之記載而陷於錯誤，被詐欺而為買受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且瑕疵之存在將對原告居住環境品質造成莫大影響，倘使原告繼續履行將受有難以居住之重大損害，原告爰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前段規定，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將購買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撤銷，及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經原告撤銷買受之意思表示或解除契約後，兩造間已無契約關係存在，被告保有買賣價金即無法律上原因，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另原告因系爭房屋之白蟻蟲害委請除蟲業者進行白蟻驅逐工程支出70,000元，係為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並未違反本人即被告可得而知之意思，尚得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償還。
　㈢退步言，倘本院認原告不得撤銷意思表示或解除買賣契約，系爭房屋因存有上開瑕疵而與債之本旨不符，原告仍得主張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或物之瑕疵擔保，依民法227條（本院按：原告漏載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房屋於本院審理時送往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鑑得之修復費用6,185,456元，加計原告迄今已實際修繕外牆防水、除蟲工程支出費用553,286元，合計為6,738,742元【計算式：6,185,456元＋553,286元＝6,738,742元；計算式參見本院卷二第50頁至第51頁】，或以上開修復費用作為計算價值減損之依據，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復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㈣對被告抗辯所為之陳述：
　⒈被告雖抗辯原告於109年6月5日買受系爭房地，至110年10 月間提起本件訴訟之時已罹於民法第93條前段規定1年之除斥期間。然系爭房地係於109年12月間交屋，並非梅雨季節，且逢臺灣50年來最嚴重之乾旱及新冠肺炎疫情，至次年5月間才開始有雨量較大，於7月間出現漏水，且原告認系爭房屋疑似受有白蟻蟲害後，委請證人即南台灣除蟲企業行負責人乙○○於110年8月間到系爭房屋勘查，始確定系爭房屋存有白蟻蟲害，原告隨即於110年9月15日寄發鹽水郵局存證號碼第43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將上情通知被告，並於同年11月間提起本件訴訟，自發現詐欺時起算自未逾1年。
　⒉本件於審理時送往臺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作成111年7月19日南市結技鑑字第875號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依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結果發現系爭房屋確有漏水瑕疵，並研判是在兩造交屋前即已存在，佐以證人甲○○證稱有和被告再三確認有無漏水，惟被告僅告知有積水而非漏水，另證人乙○○亦到庭證稱系爭房屋白蟻存在至少2年以上，被告應有自行除蟲，否則不會有多個位置白蟻蟲害，可見被告早已知悉系爭房屋存有白蟻、漏水等情形，卻刻意隱瞞事實欺騙原告，另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人並無白蟻相關特別知識專業，鑑定意見多處參考網路文章，內容諸多錯誤，自難採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⒊再縱系爭房屋為中古屋，且為現況交屋，惟並非出賣人即不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仍必須達到可居住及安全無虞之程度，始可謂具備其效用及品質。不論新屋或舊屋，無白蟻、漏水均為一般人期待房屋應具之通常品質，房屋若有蟲害，非但影響居住安寧及安全，亦有可能影響居住者之身體健康，顯為交易大眾難以接受，更將使房屋日後在不動產市場較無競爭力，減少經濟價值。被告明知系爭房屋交屋前即存有白蟻、漏水等瑕疵，卻於系爭現況說明書第34項、第35項均勾選為否，對原告刻意隱瞞，甚至於鑑定期間被告向臺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自述，原告始知系爭房屋曾因颱風滲漏水修繕，且原告看屋期間均因被告以不便為由拒絕，始終未能查看系爭房屋白蟻蟲害最嚴重之和室部分，自不能僅因原告購買前多次前往查看，逕認原告在簽約前即已對房屋現況有充分理解。且以常情而言，明知白蟻、漏水問題卻仍願購買究非長態，被告既未能證明原告已確實知悉漏水、蟲蝕之「現況」，兩造於系爭買賣契約書亦無現況交屋即免除瑕疵擔保責任之約定，依法被告仍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另倘被告認解除契約對出賣人顯失公平，亦應負舉證責任。
　㈤為此，先位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1項規定，備位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本院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3,070,000元【計算式：23,000,000元＋70,000元＝23,07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不爭執兩造於109年6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並於109年12月20日交屋，原告遲至110年11月為本件起訴，顯已逾民法93條規定1年之除斥期間。且被告否認交屋時有原告主張白蟻、漏水等情形，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系爭房屋於109年12月20日交屋，為木造建築，原告卻並未立即入住、閒置數月，至110年9月始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被告，不能排除係於閒置時間內所生。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結果亦以白蟻好發時間為4至6月，研判白蟻入侵時間應在交易完成之後；另漏水瑕疵部分，窗戶滲漏水研判為塞水路因年久而材料老化之自然損壞現象，是否在109年12月後發生不得而知，老虎窗與屋頂介面滲漏水研判為與材料老化或暴雨強度週期有關，縱認上開漏水情形於交屋前已存在，亦為中古房屋自然損耗、老化、折舊現象。以本件為中古屋買賣，是否瑕疵應視其是否具有一般同等年限之中古屋使用效用而定，僅需於交付房屋時之屋況足以供一般人居住起居之效用及居住品質，漏水瑕疵均為材料老化之自然損壞，白蟻入侵則為交易發生後所生，系爭房屋既為現況交屋，裝潢僅為附贈事項，均不能認為買賣瑕疵，亦無交易價值減損之問題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系爭房地原為被告所有，原告前於109年間透過台南花園加盟店仲介帶看系爭房地後，於109年6月5日與被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約定由原告以23,000,000元之價金向被告買受系爭房地，且被告於系爭現況說明書第34項「現況是否有滲漏水之情形」、第35項「本標的是否曾有白蟻蟲害之情形」等欄位均勾選為「否」，原告已依約付清買賣價金，於109年12月4日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於109年12月20日完成交屋；嗣原告曾於110年9月15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被告，信函內記載於110年5月間發現系爭房屋牆面多處疑似白蟻蛀蝕，於110年7月間發現多處滲漏水；另原告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撤銷購買系爭房地及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於110年12月27日送達被告時到達等情，業經原告提出系爭買賣契約書、系爭現況說明書、現場照片9張、系爭存證信函暨收件回執、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等影本各1份為證（見補字卷第43頁至第57頁、第89頁至第91頁、第59頁至第75頁、第77頁至第83頁，本院卷二第77頁），並有民事起訴狀1份、本院送達證書2紙，及本院依職權查詢系爭房地之異動索引查詢資料各1份等件在卷可稽（見補字卷第19頁至第21頁、第23頁，本院卷一第17頁、第19頁，本院卷二第65頁至第67頁、第79頁至第80頁）。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㈡原告另以系爭房屋存有白蟻、漏水等瑕疵，先位主張受被告詐欺成立系爭買賣契約，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前段撤銷買賣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及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請求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1項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及償還無因管理支出之必要費用，備位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或物之瑕疵擔保請求被告賠償損害或返還價金等情，則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分述如下：
　⒈先位部分：
　①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買賣之意思表示，並未逾1年之除斥期間：
　⑴按因被脅迫而為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92條及第93條之規定，表意人非不得於1年內撤銷之。而此項撤銷權，祇須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並不須任何方式；表意人撤銷其因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應於發見詐欺後1年內為之，民法第93條前段定有明文。該項期間係法定除斥期間，其時間經過，撤銷權即告消滅，縱未經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法院亦應依職權予以調查審認，以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58年台上字第1938號判例、88年度台上字第123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雖抗辯兩造於109年6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遲至110年11月間提起本件訴訟，似已罹於民法第93條所定之除斥期間等語。然民法第93條前段規定之除斥期間係自發現詐欺時起算，並非自意思表示作成之時。查兩造於109年6月5日與被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依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至遲於109年12月5日搬離、第9條第5項約定最遲不得逾109年12月20日點交（見補字卷第47頁、第51頁），另系爭房地係於109年12月4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見本院卷二第67頁、第79頁至第80頁），且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於109年12月20日交屋，被告亦未爭執，則在系爭房地交屋之前，原告無從檢查其受領之標的物，自無從發現其主張被告故意隱瞞白蟻、漏水等情事存在之可能。至原告雖係於110年11月8日提起本件訴訟，然民法第92條第1項之撤銷權並非須以訴之形式向法院請求判決，而原告以本件起訴狀表示撤銷之意思，係於起訴狀繕本110年12月27日送達被告時到達，被告以系爭買賣契約書簽訂及原告起訴時間抗辯已逾1年之除斥期間，顯然有所誤會。
　⑵況所謂發現詐欺，係指為意思表示之人知悉其被詐欺之情形，雖非以確信為必要，惟仍須有一定情事可本，致表意人察覺其所為之意思表示係因他人詐術陷於錯誤而作成。本件原告主張被告隱瞞白蟻、漏水等瑕疵在交屋前即已存在，惟交屋時間不當然等於發現瑕疵之時間，發現瑕疵之時間亦不必然等於發現詐欺之時間，尚須原告有一定足以推認其主張之瑕疵於交屋前即已存在之依據，始可能有被詐欺之主觀上認知。原告主張其於110年5月間發現白蟻蟲害，於同年8月委請證人乙○○到現場勘查時證實，另於110年7月間發現系爭房屋漏水等情（見補字卷第15頁），業經其提出系爭存證信函影本1份為證（見補字卷第77頁至第81頁）。其中白蟻部分其防治本須一定專業，並非原告可自行判斷蟲害發生之時間，另漏水部分與天候、降雨息息相關，須經過一定時日及滿足特定氣候條件，亦非取得標的物時可以通常程序立即檢查、發現，此觀系爭鑑定報告記載雙方交屋期間為臺灣地區傳統乾季，雨量較少，因此不容易察覺有滲漏水情形等語亦明（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4頁）。又原告提出之統一發票、施工單記載之時間為110年8月26日（見本院卷一第219頁），與證人乙○○審理時證稱是在110年7、8月間前往系爭房屋清除白蟻等節一致（見本院卷一第263頁），且查臺南市於110年1至3月間之每月降雨累積約20至30毫米、4月僅有60許毫米，至5月間突破160毫米、6月間突破360毫米，亦有中央氣象局降水量統計資料列印1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79頁），於5、6月時始見降雨量有明顯增加之趨勢，與原告於系爭存證信函自陳白蟻、漏水之時點大致相符或密接，至原告以起訴狀為撤銷之意思於110年12月27日到達被告時均未滿1年。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原告在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回推1年內即已發現瑕疵，甚至知悉被詐欺之事證，據此，原告撤銷權之行使，應未逾民法第93條前段所定之除斥期間，先予敘明。
　②原告主張受被告詐欺為意思表示，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買賣之意思表示，應屬無據：
　⑴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法上所指詐欺，重在對表意人自由意思形成過程中為不當干涉，故須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事實，積極表示為真，而使他人陷於錯誤，或有告知義務但消極隱匿該事實，使他人既存之錯誤加深或保持，並該事實與表意人自由意思之形成有因果關係者，始克當之。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然應就受詐欺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95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著有明文。
　⑵查本件於審理時送往臺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鑑定，依系爭鑑定報告之記載：「依現場調查結果研判，其滲漏水主要係窗戶台度，由於窗戶的塞水路年久失修及4樓斜屋頂的老虎窗與屋頂介面間的漏水為主。位置詳附件四之照片及說明與附件五之標的物平面示意圖。依每樘窗戶塞水路長度計算，合計約58公尺。如以現場所見滲水面積（在窗框下緣牆壁）1-3F計約10平方公尺，而另4F（增建樓版）滲水面積約30平方公尺，合計約為40平方公尺。」、「依現場調查結果，系爭不動產遭白蟻蟲蝕範圍主要在電線盒及木作內飾材，計有1樓靠東側外牆及東側的天花板部分，另外在西側的浴室部分及一樓夾層一發現有白蟻跡象（位置詳附件四及五），面積詳附件七，約計11＋16＋7＝34平方公尺，惟這些部分均已被原告所雇用的驅蟲公司治理完畢，現場尚未發現有存活之白蟻。」等語（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7頁、第8頁）。堪認於臺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派員於111年5月間前往系爭房屋鑑定時，確見有上開滲漏水之情形，且有白蟻曾經活動之痕跡存在。
　⑶另依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於110年7、8月到系爭房屋去清除白蟻，確定有白蟻的位置是進門口右邊的和室，那是我們看到最嚴重的區塊，再來就是左後樓梯旁、後方最後段左邊廁所對面的房間，窗簾附近還有木地板的位置，廚房電線管路左邊。牠起源點的位置已經很難得知了，我們覺得前屋主這是我的猜測他可能知道有白蟻，可能自行噴灑過殺蟲劑，如果他噴過殺蟲劑，殺蟲劑成份有除蟲菊精，會刺激白蟻一直轉移位置，我們那個時間發現有多個位置所以懷疑前屋主可能驅趕過牠。正常來講，比如從和室開始，應該是從和室擴散出去，不會這麼多位置，一下在和室，一下在A點，一下在B點，一下在C點，牠會亂跑我們就研究可能自行處理過。我認為那間案場白蟻應該存在2年以上，從蟻道侵蝕的程度，這是我的判讀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2頁至第264頁）。
　⑷原告固以證人乙○○上開證述，及證人甲○○證稱帶客人看屋時沒有看到和室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5頁），主張白蟻在交易前即已存在，且為被告知悉（見本院卷二第59頁）。然認定事實應憑證據，法院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必須於應證事實有相當之證明力者，始足當之，不得僅以推測之詞作為認定之依據；證人固為一種證據方法，但必須在場確實聞見待證事實，且其證述又非虛妄者，始得予以採信，若僅就待證事實推測其可能性，即屬臆測之詞，核與在場聞見事實之陳述尚屬有間，若無其他相當證據證明與事實相符，法院不得遽予採取此項證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25號判決、96年度台上字第1286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證人乙○○雖係具有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第11條第3款規定資格，參加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證照訓練合格之人（見本院卷一第215頁），該證照訓練旨在於培養病媒防治之專業技術，並不要求有生物學或昆蟲相關科系背景，且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網路公告109年10月之訓練簡章，病媒防治業類別課程與白蟻相關時數僅有2小時，自不能僅因其訓練合格後具備病媒防治之技術，並有實際從事除蟲之經驗，即可必然轉化為對昆蟲乃至白蟻之充足專業學識。且不論證人乙○○證述時已稱伊「覺得」前屋主「可能」知道白蟻為其個人「猜測」，其所述於系爭房屋勘查時見白蟻多點分布與正常情形不符，「可能」係因過去之驅趕行為導致白蟻擴散等節，此一物種特性是否為真，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調查；另證人乙○○稱其之所以判斷系爭房屋白蟻蟲害發生時間「應該」有2年以上，簡言之即為自身案場經驗，然即使證人乙○○有多年除蟲經驗，究僅為事後之防治工作，在蟲害入侵當下無從親身經歷，仍應回歸個案白蟻分布之範圍規模，兼以白蟻生活習性、侵蝕速度等昆蟲學專業為斷，與其防治重在善後及預防再發之技術無關，應屬證人之個人意見及推測之詞，既為被告所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9頁），且無其他證據證明與事實相符，依前開說明，自不得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則除去證人乙○○前開證述後，並無足以證明白蟻蟲害在交屋前已存在之證據（本院按：原告提出之原證15、16係用以彈劾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意見，該專家學者均未於本件作為證據方法進行調查，亦不能作為證據使用），自無從將證人甲○○證述帶客人看屋時未看到和室，解讀為被告故意不讓人參觀檢查、隱瞞白蟻侵蝕之舉動，況證人乙○○證述發現白蟻蟲害分布之位置，亦非只有和室1處。原告主張白蟻蟲害在交屋前已存在，既屬不能證明，自無從執此作為其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之依據。
　⑸再就系爭房屋滲漏水發生之時間及原因，依系爭鑑定報告之記載：「⑴有關窗戶塞水路滲漏水部分：兩造於109年12月中完成交屋，此時間為台灣地區傳統的乾季，雨量較少，因此較不容易察覺窗戶有塞水路不佳的滲漏水情形。被告由89年購屋至109年底售屋，屋齡已逾20年，此部分並無修繕情形現況研判之滲漏係屬年久材料老化的自然損壞現象，且是在兩造交屋之前即存在。⑵有關屋頂老虎窗與屋面介面滲漏水部分：被告現場說明在99年（98年風災過後）因斜面屋頂氣密窗漏水，請專人修補，再者被告係於89年間向建設公司購置，從89年購入至98年風災過後發生滲漏水共有10年之久，再於109年7月的雨季大雨，又約有10年左右，89至98年及98至109年間，均有多次損壞性颱風侵襲，因此推估老虎窗與屋頂的界面材料研判亦應為與材料老化或暴雨強度的週期有關。」、「⑴有關窗戶塞水路滲漏水部分：研判為塞水路年久而材料老化的自然損壞現象，至於是否在109年12月以後發生則不得而知。⑵有關屋頂老虎窗與屋面介面滲漏水部分：研判應為與材料老化或暴雨強度的週期有關。」等語（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7頁、第9頁）。鑑定意見將滲漏水主要分為兩類（處），其中「窗戶塞水路」部分，先稱在兩造交屋前已存在，後稱是否在109年12月以後發生則「不得而知」。原告主張兩造係於109年12月20日交屋，系爭鑑定報告則記載雙方於109年12月中完成交屋，既稱「不知道」滲漏水是否在兩造交屋「後」發生，為何同時又能得出滲漏交屋前已存在之結論？此部分意見顯然矛盾，復依其鑑定結論認原因為時間經過造成之自然損壞，惟正常狀況下之使用年限為何，亦未見鑑定報告有何說明。至「老虎窗與屋頂介面」部分，遍觀鑑定報告均僅提及原因，並未對發生時間作出意見。即就法院囑託關於漏水何時存在此一鑑定事項，1處意見存有瑕疵，1處未為任何答覆，自不能僅以上開鑑定意見，遽認上開滲漏水現象在兩造交屋前均已存在。
　⑹證人甲○○復到庭證稱：我們有到現場，也有拍照也有看過房子，所有房屋現況說明我們都有一個一個解釋再請被告勾選簽名。當初去看屋的時候，裝修木材（本院按：即系爭鑑定報告附件4照片18之屋頂東側牆面）有一點點腐爛，但沒有全部，他們是說這是漏水的部分，有1次颱風他們房屋周圍的水槽有積水滲漏下來，也有跟買方講過，水槽一定要常清，樹葉卡住才會滲進來，他們說已經處理完成了，每年都要清，不是建築物本身會漏水，這些照片應該是交屋後，隔了一陣子剛好那1年都沒有下雨，都是旱季，臨時剛好下雨下得很大，下了好幾天，才有出現照片這樣。交屋前是沒有水漬存在，可是牆壁就說樓梯間一定都會有一些水痕流下來的痕跡，經過我們詢問後，賣方跟買方解釋過那是窗台邊緣水槽的部分，影響滲過來的，買方說他們接受。沒有大面積的水漬，只能說是順著樓梯間流下來的水痕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3頁至第276頁）；證人戊○○亦證稱：水痕屋主當初跟我們說他大概有10年沒有住在那個房子，水痕是因為颱風天把屋頂的漏水孔堵住，從屋頂漏到1樓，颱風天他們有回來處理，處理完會產生那個水痕，不是漏水，是屋頂的漏水孔那邊，堵塞水就下不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8頁至第279頁）。
　⑺從上證人甲○○、戊○○證述可知，在仲介人員帶看房屋時，系爭房屋屋頂牆面已有小部分腐蝕，屋內有水痕存在，且被告告知滲漏水來源至少包括屋頂排水槽及窗台邊緣水槽兩處，與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現場所見之滲漏水位置為「窗框下緣牆壁」及「4樓增建樓板」相符。原告雖以被告當時告知是積水而非是漏水，主張為被告詐欺之行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9頁）。但實際上被告在對原告及證人甲○○、戊○○說明水痕成因時，均有使用「漏水」、「滲漏」等用字，其後雖稱並非建築物本身會漏水，綜合其前後語意，應重在強調「建築物本身」，而非否認系爭房屋有滲漏水之情形。參諸工程實務於建築或防水工程竣工、驗收時會有所謂「試水」步驟，即以蓄水至一定高度之方式放置一定時間，檢視建築下層或隔間有無滲漏，藉此確認防水功能是否無虞或仍需補強，且試水試驗亦為鑑定滲漏水常見之方法，此為本院辦理該等類型事件而於職務上所知，申言之，舉凡防水層正常作用之建築，均應具有防止積水滲透之功效，縱然屋頂排水槽因異物堵塞，致積水一時無法排出，在積水無縫可入之前提下，亦不會發生滲漏水之結果。而系爭房屋於原告看屋時已有肉眼可見之水痕，屋頂木質牆面部分腐蝕之痕跡，均如前述，顯見系爭房屋當時即已存在水路滲透之管道，被告並未試圖隱瞞，且在被告告知屋頂會因排水槽積水滲漏之時，實則亦已指出系爭房屋防水功能並非完全無缺，至於是積水、滲水或漏水，不能排除係因被告長期未居住於系爭房屋，滲漏發生當下並不在場，及對滲漏水成因欠缺判斷之專業或主觀上理解有誤所致，自不能遽指為意思表示之詐欺行為。原告主張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舉證尚有未盡，遑論詐欺之事實需屬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重要而有影響者，即需與表意人意思之形成有因果關係始足當之，而系爭房屋鑑定時之滲漏水亦未達影響房屋居住品質效用之程度（詳如後述），依此，原告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行使撤銷權，於法洵屬無據。
　③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白蟻、漏水等瑕疵存在，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解除契約，亦屬無據：
　⑴按買賣標的物之利益及危險，自交付時起，均由買受人承受負擔，但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民法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73條、第354條、第359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出賣人所負關於瑕疵擔保責任，係屬一種法定責任，不以出賣人對於瑕疵之發生，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例、89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決定應有品質之順序，首為當事人所保證之品質，再為契約所預定之效用或價值，最後為通常效用或價值。建築物依通常交易觀念，本應具備結構體堅固、安全、耐用、防水、防盜等功能，若有使建築物安全受損，影響居住品質甚鉅，應認該建築物之價值、通常效用及契約預定效用有所減少，而有物之瑕疵存在。建築物依通常交易觀念，本應具備結構體堅固、安全、耐用、防水、防盜等功能，若有使建築物安全受損，影響居住品質甚鉅，應認該建築物之價值、通常效用及契約預定效用有所減少，而有物之瑕疵存在。縱係中古房屋交易，並非新屋買賣，交易物件屬於住宅者，其功能仍在供人居住使用，倘遇有房屋滲漏水程度已損及屋內財物，干擾使用人之生活起居，進而影響居住品質，致其供人居住之目的無以完足發揮，自難認有具備契約所預定或通常之效用，惟在中古屋買賣時，考量一般房屋在正常使用之下，因使用年限經過或料材自然老舊，亦可能存在滲漏水情形，應得反應在交易市場之目標與價格之上，且購買中古屋之買受人預期房屋所提供之居住品質與效用究與新屋有別，故應依相同年限之中古房屋所應具備之品質及效用，作為其有無瑕疵之判斷標準。再所謂現況交屋，係不動產買賣實務上使用之文字，乃指出賣人出賣之房屋於簽約時，就房屋物理存在之一切性質，均以交付房屋當時之現況為據，通常對如屋內裝潢、增建等得由買受人依肉眼觀察，或用手觸摸，或用嗅覺去感受包括房屋材質、新舊、結構、裝潢、格局外觀可見，或已經出賣人明確告知之部分，不論當事人間是否另有免除之約定，均是買賣合意之射程範圍，並無瑕疵擔保或再以特約免除擔保責任之問題。又物之出賣人就出賣標的物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以該瑕疵於「危險移轉時」存在者為限，此觀民法第354條規定自明。倘瑕疵係於危險移轉後，始行發生，即非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範疇；是買受人應就瑕疵於出賣人交付標的物時即已存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61號裁定、109年度台上字第327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承前，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存有白蟻、漏水等瑕疵，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然原告並未證明白蟻蟲害在交屋前存在，已如前述，依前開說明，應非出賣人瑕疵擔保之範圍。又系爭房屋在證人甲○○、戊○○帶原告看屋時屋內已有水痕，被告明確告知屋頂排水槽及窗台邊緣水槽處有滲漏，原告亦表示可以接受，均如前述，則系爭房屋有滲漏之現況，既已原告所知悉，上開原告對標的物之認知，即因此成為契約合意之內容。再觀系爭房屋鑑定之滲漏水位置為窗框下緣牆壁及4樓增建樓版，對照系爭房屋之平面示意圖，4樓即屋頂部分僅有水塔設置，換言之1至3樓等廳室即生活起居之主要活動範圍，除牆面因窗戶塞水路失修，致窗框下緣牆壁發生滲漏，面積約10平方公尺外，其餘位置均無滲漏水之情形（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7頁、附件5）。而牆面因窗戶間隙防水材料自然耗損，遇有較大雨勢偶有滲漏，對一般具有使用年限之中古房屋並非少見。以系爭房屋鑑定時之滲漏水態樣及其分布位置，實未見有達損害建築物安全、影響居住品質之程度，縱有減少亦無關重要。原告主張中古房屋仍應具備居住安全無虞之效用品質，且現況交屋非謂出賣人可不負瑕疵擔保責任等語，固非無據，惟其稱漏水問題將對居住環境、品質造成影響，究屬通案經驗，從原告自陳在110年7月間發現漏水，然110年6月之累積降雨量甚至略多於7月（見本院卷一第179頁），可見系爭房屋並非逢雨必漏，而系爭房屋滲漏情形如何受到雨勢雨量影響，對原告造成何種程度居住品質之損害，原告均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綜上，本院依現有事證，參酌一般交易習慣及自用住宅買賣所欲達成之經濟目的，尚難認系爭房屋有因滲漏水致欠缺中古房屋應具備供人居住使用之品質與效用，自不能謂為瑕疵。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亦屬無據。
　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意思表示，或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均無足採，縱其以起訴狀對被告為撤銷及解除之意思，亦不能生撤銷意思表示或解除契約之效力。系爭買賣契約仍為有效之債權契約，被告保有買賣價金，自難謂無法律上原因，且無解除契約時回復原狀之問題。原告既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其於110年8月間支出之白蟻除蟲費用，當屬保存自己所有物之管理行為，並非他人事務，與無因管理之要件尚有未合。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價金及償還無因管理支出之必要費用，均屬無據。另被告於答辯㈣、㈥狀內抄錄「本案為中古屋買賣……再再證明系爭房屋原有裝潢建材外觀及使用上並無瑕疵」等文字，雖記載為本院107年度訴字第1433號判決意旨（見本院卷一第470頁至第471頁，卷二第17頁至第18頁），其內容實為該案被告之答辯及陳述，並非法院之法律見解，應係被告訴訟代理人一時不察而誤為引用，特此提醒被告訴訟代理人注意，併予敘明。
　⒉備位部分：
　　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因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致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條規定參照）。民法所定不完全給付，包括瑕疵給付（第1項）、加害給付（第2項）兩種類型，瑕疵給付僅發生原來債務不履行之損害，加害給付則發生原來債務不履行損害以外之損害，即履行利益以外（即固有利益）之損害；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未符債務本旨）為其成立要件。如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以債務人給付不完全為由，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應先由債權人就其所受領之給付未符合債務本旨致造成損害，負舉證責任。至債務人如欲免責，則須就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造成，負舉證責任；而所謂債之本旨，應依當事人之約定、契約目的、債務性質等為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68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67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38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買賣標的物如係特定物，於契約成立前已發生瑕疵，而出賣人於締約時，因故意或過失未告知該瑕疵於買受人，買受人不知有瑕疵仍為購買者，則出賣人所為給付之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自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24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另主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係以給付存有瑕疵，請求賠償履行利益之損害。然原告已未能證明白蟻蟲害在交屋前存在，更遑論於買賣契約成立之前，另窗框下緣牆壁、屋頂樓版之滲漏水情事，均已為原告看屋時所察且為被告所告知，應屬現況交屋下買賣契約之合意範圍，亦未對系爭房屋居住使用之效用造成影響，並非物之瑕疵，均如前述，被告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自難認有瑕疵給付之債務不履行。又系爭房屋既無原告主張之瑕疵存在，原告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請求減少價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亦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交屋前有白蟻、漏水等瑕疵，舉證尚有未盡，自不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前段規定撤銷意思表示、解除買賣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其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等規定，向被告請求返還價金、償還無因管理之費用及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均屬無據。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附表：
		土地地號、建物建號

		所有人

		備註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後東站段33地號）

		被告丁○○

		




		臺南市○○區○○○段0000○號建物（重測後東站段17建號）

		被告丙○○○

		系爭買賣契約書誤載為414建號（見補字卷第43頁，本院卷二第77頁）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321號
原      告  柯惠仁  
訴訟代理人  黃聖友律師
複 代 理人  柯毓榮律師
被      告  黃明法  
            黃沈香琴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前經住商不動產台南花園加盟店仲介於民國109年6月5日
    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書），由原告向
    被告購買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414
    0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0號房屋（下稱系爭
    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為系爭房地；所有人分別如附表所示
    ），約定價金為新臺幣（下同）23,000,000元，嗣原告已付
    清買賣價金，系爭房地亦於109年12月20日完成交屋程序（
    下稱系爭買賣契約）。
　㈡詎原告於系爭房屋交屋後之次年即110年5月間，發現系爭房
    屋疑似受有白蟻蟲害，於同年8月經原告委請專業白蟻防治
    人員前往系爭房屋勘查，確認為白蟻無誤，復於110年7月間
    發現系爭房屋有漏水情形。上開瑕疵均屬交易重要之物之性
    質，影響原告購買意願至為重大，惟被告在仲介人員即證人
    甲○○、戊○○帶看房屋或簽約之過程中，均故意未將上開影響
    購買意願至為重大，交易上可認重要之物之性質告知原告，
    更在系爭買賣契約書附件標的現況說明書（下稱系爭現況說
    明書）第34項「現況是否有滲漏水之情形」、第35項「本標
    的是否曾有白蟻蟲害之情形」等欄位勾選為「否」，致原告
    因相信系爭現況說明書之記載而陷於錯誤，被詐欺而為買受
    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且瑕疵之存在將對原告居住環境品質
    造成莫大影響，倘使原告繼續履行將受有難以居住之重大損
    害，原告爰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前段規定，以
    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將購買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撤銷，及
    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經原告撤銷買受之意思表
    示或解除契約後，兩造間已無契約關係存在，被告保有買賣
    價金即無法律上原因，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民法第259
    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另原告因系爭房屋之白蟻蟲害
    委請除蟲業者進行白蟻驅逐工程支出70,000元，係為未受委
    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並未違反本人即被告可
    得而知之意思，尚得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償還。
　㈢退步言，倘本院認原告不得撤銷意思表示或解除買賣契約，
    系爭房屋因存有上開瑕疵而與債之本旨不符，原告仍得主張
    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或物之瑕疵擔保，依民法227條（
    本院按：原告漏載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
    求被告賠償系爭房屋於本院審理時送往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
    究院鑑得之修復費用6,185,456元，加計原告迄今已實際修
    繕外牆防水、除蟲工程支出費用553,286元，合計為6,738,7
    42元【計算式：6,185,456元＋553,286元＝6,738,742元；計
    算式參見本院卷二第50頁至第51頁】，或以上開修復費用作
    為計算價值減損之依據，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
    ，復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㈣對被告抗辯所為之陳述：
　⒈被告雖抗辯原告於109年6月5日買受系爭房地，至110年10 月
    間提起本件訴訟之時已罹於民法第93條前段規定1年之除斥
    期間。然系爭房地係於109年12月間交屋，並非梅雨季節，
    且逢臺灣50年來最嚴重之乾旱及新冠肺炎疫情，至次年5月
    間才開始有雨量較大，於7月間出現漏水，且原告認系爭房
    屋疑似受有白蟻蟲害後，委請證人即南台灣除蟲企業行負責
    人乙○○於110年8月間到系爭房屋勘查，始確定系爭房屋存有
    白蟻蟲害，原告隨即於110年9月15日寄發鹽水郵局存證號碼
    第43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將上情通知被告，並
    於同年11月間提起本件訴訟，自發現詐欺時起算自未逾1年
    。
　⒉本件於審理時送往臺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作成111年7月19
    日南市結技鑑字第875號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
    依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結果發現系爭房屋確有漏水瑕疵，並研
    判是在兩造交屋前即已存在，佐以證人甲○○證稱有和被告再
    三確認有無漏水，惟被告僅告知有積水而非漏水，另證人乙
    ○○亦到庭證稱系爭房屋白蟻存在至少2年以上，被告應有自
    行除蟲，否則不會有多個位置白蟻蟲害，可見被告早已知悉
    系爭房屋存有白蟻、漏水等情形，卻刻意隱瞞事實欺騙原告
    ，另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人並無白蟻相關特別知識專業，鑑
    定意見多處參考網路文章，內容諸多錯誤，自難採為被告有
    利之認定。
　⒊再縱系爭房屋為中古屋，且為現況交屋，惟並非出賣人即不
    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仍必須達到可居住及安全無虞之程度
    ，始可謂具備其效用及品質。不論新屋或舊屋，無白蟻、漏
    水均為一般人期待房屋應具之通常品質，房屋若有蟲害，非
    但影響居住安寧及安全，亦有可能影響居住者之身體健康，
    顯為交易大眾難以接受，更將使房屋日後在不動產市場較無
    競爭力，減少經濟價值。被告明知系爭房屋交屋前即存有白
    蟻、漏水等瑕疵，卻於系爭現況說明書第34項、第35項均勾
    選為否，對原告刻意隱瞞，甚至於鑑定期間被告向臺南市結
    構工程技師公會自述，原告始知系爭房屋曾因颱風滲漏水修
    繕，且原告看屋期間均因被告以不便為由拒絕，始終未能查
    看系爭房屋白蟻蟲害最嚴重之和室部分，自不能僅因原告購
    買前多次前往查看，逕認原告在簽約前即已對房屋現況有充
    分理解。且以常情而言，明知白蟻、漏水問題卻仍願購買究
    非長態，被告既未能證明原告已確實知悉漏水、蟲蝕之「現
    況」，兩造於系爭買賣契約書亦無現況交屋即免除瑕疵擔保
    責任之約定，依法被告仍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另倘被告認解
    除契約對出賣人顯失公平，亦應負舉證責任。
　㈤為此，先位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1項規
    定，備位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17
    9條規定，請求本院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3
    ,070,000元【計算式：23,000,000元＋70,000元＝23,070,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不爭執兩造於109年6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
    ，並於109年12月20日交屋，原告遲至110年11月為本件起訴
    ，顯已逾民法93條規定1年之除斥期間。且被告否認交屋時
    有原告主張白蟻、漏水等情形，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系爭
    房屋於109年12月20日交屋，為木造建築，原告卻並未立即
    入住、閒置數月，至110年9月始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被告，
    不能排除係於閒置時間內所生。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結果亦以
    白蟻好發時間為4至6月，研判白蟻入侵時間應在交易完成之
    後；另漏水瑕疵部分，窗戶滲漏水研判為塞水路因年久而材
    料老化之自然損壞現象，是否在109年12月後發生不得而知
    ，老虎窗與屋頂介面滲漏水研判為與材料老化或暴雨強度週
    期有關，縱認上開漏水情形於交屋前已存在，亦為中古房屋
    自然損耗、老化、折舊現象。以本件為中古屋買賣，是否瑕
    疵應視其是否具有一般同等年限之中古屋使用效用而定，僅
    需於交付房屋時之屋況足以供一般人居住起居之效用及居住
    品質，漏水瑕疵均為材料老化之自然損壞，白蟻入侵則為交
    易發生後所生，系爭房屋既為現況交屋，裝潢僅為附贈事項
    ，均不能認為買賣瑕疵，亦無交易價值減損之問題等語置辯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系爭房地原為被告所有，原告前於109年間透過台南花
    園加盟店仲介帶看系爭房地後，於109年6月5日與被告簽訂
    系爭買賣契約書，約定由原告以23,000,000元之價金向被告
    買受系爭房地，且被告於系爭現況說明書第34項「現況是否
    有滲漏水之情形」、第35項「本標的是否曾有白蟻蟲害之情
    形」等欄位均勾選為「否」，原告已依約付清買賣價金，於
    109年12月4日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於109年12
    月20日完成交屋；嗣原告曾於110年9月15日寄發系爭存證信
    函予被告，信函內記載於110年5月間發現系爭房屋牆面多處
    疑似白蟻蛀蝕，於110年7月間發現多處滲漏水；另原告以本
    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撤銷購買系爭房地及解除系爭買賣契
    約之意思表示，於110年12月27日送達被告時到達等情，業
    經原告提出系爭買賣契約書、系爭現況說明書、現場照片9
    張、系爭存證信函暨收件回執、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第二類
    謄本等影本各1份為證（見補字卷第43頁至第57頁、第89頁
    至第91頁、第59頁至第75頁、第77頁至第83頁，本院卷二第
    77頁），並有民事起訴狀1份、本院送達證書2紙，及本院依
    職權查詢系爭房地之異動索引查詢資料各1份等件在卷可稽
    （見補字卷第19頁至第21頁、第23頁，本院卷一第17頁、第
    19頁，本院卷二第65頁至第67頁、第79頁至第80頁）。此部
    分事實，均堪認定。
　㈡原告另以系爭房屋存有白蟻、漏水等瑕疵，先位主張受被告
    詐欺成立系爭買賣契約，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
    前段撤銷買賣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及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請
    求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1項請求被告
    返還買賣價金及償還無因管理支出之必要費用，備位擇一依
    民法第227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或物之
    瑕疵擔保請求被告賠償損害或返還價金等情，則均為被告所
    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分述如下：
　⒈先位部分：
　①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買賣之意思表示，
    並未逾1年之除斥期間：
　⑴按因被脅迫而為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92條及第93條之規定
    ，表意人非不得於1年內撤銷之。而此項撤銷權，祇須當事
    人以意思表示為之，並不須任何方式；表意人撤銷其因被詐
    欺而為之意思表示，應於發見詐欺後1年內為之，民法第93
    條前段定有明文。該項期間係法定除斥期間，其時間經過，
    撤銷權即告消滅，縱未經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法院亦應依職
    權予以調查審認，以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58年台上字第
    1938號判例、88年度台上字第123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
    雖抗辯兩造於109年6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遲至110年11
    月間提起本件訴訟，似已罹於民法第93條所定之除斥期間等
    語。然民法第93條前段規定之除斥期間係自發現詐欺時起算
    ，並非自意思表示作成之時。查兩造於109年6月5日與被告
    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依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至遲於109年1
    2月5日搬離、第9條第5項約定最遲不得逾109年12月20日點
    交（見補字卷第47頁、第51頁），另系爭房地係於109年12
    月4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見本院卷二第67頁、第79頁至
    第80頁），且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於109年12月20日交屋，被
    告亦未爭執，則在系爭房地交屋之前，原告無從檢查其受領
    之標的物，自無從發現其主張被告故意隱瞞白蟻、漏水等情
    事存在之可能。至原告雖係於110年11月8日提起本件訴訟，
    然民法第92條第1項之撤銷權並非須以訴之形式向法院請求
    判決，而原告以本件起訴狀表示撤銷之意思，係於起訴狀繕
    本110年12月27日送達被告時到達，被告以系爭買賣契約書
    簽訂及原告起訴時間抗辯已逾1年之除斥期間，顯然有所誤
    會。
　⑵況所謂發現詐欺，係指為意思表示之人知悉其被詐欺之情形
    ，雖非以確信為必要，惟仍須有一定情事可本，致表意人察
    覺其所為之意思表示係因他人詐術陷於錯誤而作成。本件原
    告主張被告隱瞞白蟻、漏水等瑕疵在交屋前即已存在，惟交
    屋時間不當然等於發現瑕疵之時間，發現瑕疵之時間亦不必
    然等於發現詐欺之時間，尚須原告有一定足以推認其主張之
    瑕疵於交屋前即已存在之依據，始可能有被詐欺之主觀上認
    知。原告主張其於110年5月間發現白蟻蟲害，於同年8月委
    請證人乙○○到現場勘查時證實，另於110年7月間發現系爭房
    屋漏水等情（見補字卷第15頁），業經其提出系爭存證信函
    影本1份為證（見補字卷第77頁至第81頁）。其中白蟻部分
    其防治本須一定專業，並非原告可自行判斷蟲害發生之時間
    ，另漏水部分與天候、降雨息息相關，須經過一定時日及滿
    足特定氣候條件，亦非取得標的物時可以通常程序立即檢查
    、發現，此觀系爭鑑定報告記載雙方交屋期間為臺灣地區傳
    統乾季，雨量較少，因此不容易察覺有滲漏水情形等語亦明
    （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4頁）。又原告提出之統一發票、
    施工單記載之時間為110年8月26日（見本院卷一第219頁）
    ，與證人乙○○審理時證稱是在110年7、8月間前往系爭房屋
    清除白蟻等節一致（見本院卷一第263頁），且查臺南市於1
    10年1至3月間之每月降雨累積約20至30毫米、4月僅有60許
    毫米，至5月間突破160毫米、6月間突破360毫米，亦有中央
    氣象局降水量統計資料列印1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79頁）
    ，於5、6月時始見降雨量有明顯增加之趨勢，與原告於系爭
    存證信函自陳白蟻、漏水之時點大致相符或密接，至原告以
    起訴狀為撤銷之意思於110年12月27日到達被告時均未滿1年
    。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原告在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回推1
    年內即已發現瑕疵，甚至知悉被詐欺之事證，據此，原告撤
    銷權之行使，應未逾民法第93條前段所定之除斥期間，先予
    敘明。
　②原告主張受被告詐欺為意思表示，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
    定撤銷買賣之意思表示，應屬無據：
　⑴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法上所指詐
    欺，重在對表意人自由意思形成過程中為不當干涉，故須對
    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事實，積極表
    示為真，而使他人陷於錯誤，或有告知義務但消極隱匿該事
    實，使他人既存之錯誤加深或保持，並該事實與表意人自由
    意思之形成有因果關係者，始克當之。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
    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
    思表示，然應就受詐欺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上字第2895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
    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
    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
    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
    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
    917號判例著有明文。
　⑵查本件於審理時送往臺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鑑定，依系爭
    鑑定報告之記載：「依現場調查結果研判，其滲漏水主要係
    窗戶台度，由於窗戶的塞水路年久失修及4樓斜屋頂的老虎
    窗與屋頂介面間的漏水為主。位置詳附件四之照片及說明與
    附件五之標的物平面示意圖。依每樘窗戶塞水路長度計算，
    合計約58公尺。如以現場所見滲水面積（在窗框下緣牆壁）
    1-3F計約10平方公尺，而另4F（增建樓版）滲水面積約30平
    方公尺，合計約為40平方公尺。」、「依現場調查結果，系
    爭不動產遭白蟻蟲蝕範圍主要在電線盒及木作內飾材，計有
    1樓靠東側外牆及東側的天花板部分，另外在西側的浴室部
    分及一樓夾層一發現有白蟻跡象（位置詳附件四及五），面
    積詳附件七，約計11＋16＋7＝34平方公尺，惟這些部分均已被
    原告所雇用的驅蟲公司治理完畢，現場尚未發現有存活之白
    蟻。」等語（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7頁、第8頁）。堪認於
    臺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派員於111年5月間前往系爭房屋鑑
    定時，確見有上開滲漏水之情形，且有白蟻曾經活動之痕跡
    存在。
　⑶另依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於110年7、8月到系爭房
    屋去清除白蟻，確定有白蟻的位置是進門口右邊的和室，那
    是我們看到最嚴重的區塊，再來就是左後樓梯旁、後方最後
    段左邊廁所對面的房間，窗簾附近還有木地板的位置，廚房
    電線管路左邊。牠起源點的位置已經很難得知了，我們覺得
    前屋主這是我的猜測他可能知道有白蟻，可能自行噴灑過殺
    蟲劑，如果他噴過殺蟲劑，殺蟲劑成份有除蟲菊精，會刺激
    白蟻一直轉移位置，我們那個時間發現有多個位置所以懷疑
    前屋主可能驅趕過牠。正常來講，比如從和室開始，應該是
    從和室擴散出去，不會這麼多位置，一下在和室，一下在A
    點，一下在B點，一下在C點，牠會亂跑我們就研究可能自行
    處理過。我認為那間案場白蟻應該存在2年以上，從蟻道侵
    蝕的程度，這是我的判讀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2頁至第264
    頁）。
　⑷原告固以證人乙○○上開證述，及證人甲○○證稱帶客人看屋時
    沒有看到和室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5頁），主張白蟻在交
    易前即已存在，且為被告知悉（見本院卷二第59頁）。然認
    定事實應憑證據，法院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必須於應證事
    實有相當之證明力者，始足當之，不得僅以推測之詞作為認
    定之依據；證人固為一種證據方法，但必須在場確實聞見待
    證事實，且其證述又非虛妄者，始得予以採信，若僅就待證
    事實推測其可能性，即屬臆測之詞，核與在場聞見事實之陳
    述尚屬有間，若無其他相當證據證明與事實相符，法院不得
    遽予採取此項證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25號判決
    、96年度台上字第1286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證人乙○○雖係
    具有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第11條第3款規
    定資格，參加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證照訓練合格之人（
    見本院卷一第215頁），該證照訓練旨在於培養病媒防治之
    專業技術，並不要求有生物學或昆蟲相關科系背景，且依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網路公告109年10月之訓練簡章，病媒防治
    業類別課程與白蟻相關時數僅有2小時，自不能僅因其訓練
    合格後具備病媒防治之技術，並有實際從事除蟲之經驗，即
    可必然轉化為對昆蟲乃至白蟻之充足專業學識。且不論證人
    乙○○證述時已稱伊「覺得」前屋主「可能」知道白蟻為其個
    人「猜測」，其所述於系爭房屋勘查時見白蟻多點分布與正
    常情形不符，「可能」係因過去之驅趕行為導致白蟻擴散等
    節，此一物種特性是否為真，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
    調查；另證人乙○○稱其之所以判斷系爭房屋白蟻蟲害發生時
    間「應該」有2年以上，簡言之即為自身案場經驗，然即使
    證人乙○○有多年除蟲經驗，究僅為事後之防治工作，在蟲害
    入侵當下無從親身經歷，仍應回歸個案白蟻分布之範圍規模
    ，兼以白蟻生活習性、侵蝕速度等昆蟲學專業為斷，與其防
    治重在善後及預防再發之技術無關，應屬證人之個人意見及
    推測之詞，既為被告所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9頁），且無其
    他證據證明與事實相符，依前開說明，自不得作為認定事實
    之依據。則除去證人乙○○前開證述後，並無足以證明白蟻蟲
    害在交屋前已存在之證據（本院按：原告提出之原證15、16
    係用以彈劾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意見，該專家學者均未於本
    件作為證據方法進行調查，亦不能作為證據使用），自無從
    將證人甲○○證述帶客人看屋時未看到和室，解讀為被告故意
    不讓人參觀檢查、隱瞞白蟻侵蝕之舉動，況證人乙○○證述發
    現白蟻蟲害分布之位置，亦非只有和室1處。原告主張白蟻
    蟲害在交屋前已存在，既屬不能證明，自無從執此作為其被
    詐欺而為意思表示，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之依
    據。
　⑸再就系爭房屋滲漏水發生之時間及原因，依系爭鑑定報告之
    記載：「⑴有關窗戶塞水路滲漏水部分：兩造於109年12月中
    完成交屋，此時間為台灣地區傳統的乾季，雨量較少，因此
    較不容易察覺窗戶有塞水路不佳的滲漏水情形。被告由89年
    購屋至109年底售屋，屋齡已逾20年，此部分並無修繕情形
    現況研判之滲漏係屬年久材料老化的自然損壞現象，且是在
    兩造交屋之前即存在。⑵有關屋頂老虎窗與屋面介面滲漏水
    部分：被告現場說明在99年（98年風災過後）因斜面屋頂氣
    密窗漏水，請專人修補，再者被告係於89年間向建設公司購
    置，從89年購入至98年風災過後發生滲漏水共有10年之久，
    再於109年7月的雨季大雨，又約有10年左右，89至98年及98
    至109年間，均有多次損壞性颱風侵襲，因此推估老虎窗與
    屋頂的界面材料研判亦應為與材料老化或暴雨強度的週期有
    關。」、「⑴有關窗戶塞水路滲漏水部分：研判為塞水路年
    久而材料老化的自然損壞現象，至於是否在109年12月以後
    發生則不得而知。⑵有關屋頂老虎窗與屋面介面滲漏水部分
    ：研判應為與材料老化或暴雨強度的週期有關。」等語（見
    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7頁、第9頁）。鑑定意見將滲漏水主要
    分為兩類（處），其中「窗戶塞水路」部分，先稱在兩造交
    屋前已存在，後稱是否在109年12月以後發生則「不得而知
    」。原告主張兩造係於109年12月20日交屋，系爭鑑定報告
    則記載雙方於109年12月中完成交屋，既稱「不知道」滲漏
    水是否在兩造交屋「後」發生，為何同時又能得出滲漏交屋
    前已存在之結論？此部分意見顯然矛盾，復依其鑑定結論認
    原因為時間經過造成之自然損壞，惟正常狀況下之使用年限
    為何，亦未見鑑定報告有何說明。至「老虎窗與屋頂介面」
    部分，遍觀鑑定報告均僅提及原因，並未對發生時間作出意
    見。即就法院囑託關於漏水何時存在此一鑑定事項，1處意
    見存有瑕疵，1處未為任何答覆，自不能僅以上開鑑定意見
    ，遽認上開滲漏水現象在兩造交屋前均已存在。
　⑹證人甲○○復到庭證稱：我們有到現場，也有拍照也有看過房
    子，所有房屋現況說明我們都有一個一個解釋再請被告勾選
    簽名。當初去看屋的時候，裝修木材（本院按：即系爭鑑定
    報告附件4照片18之屋頂東側牆面）有一點點腐爛，但沒有
    全部，他們是說這是漏水的部分，有1次颱風他們房屋周圍
    的水槽有積水滲漏下來，也有跟買方講過，水槽一定要常清
    ，樹葉卡住才會滲進來，他們說已經處理完成了，每年都要
    清，不是建築物本身會漏水，這些照片應該是交屋後，隔了
    一陣子剛好那1年都沒有下雨，都是旱季，臨時剛好下雨下
    得很大，下了好幾天，才有出現照片這樣。交屋前是沒有水
    漬存在，可是牆壁就說樓梯間一定都會有一些水痕流下來的
    痕跡，經過我們詢問後，賣方跟買方解釋過那是窗台邊緣水
    槽的部分，影響滲過來的，買方說他們接受。沒有大面積的
    水漬，只能說是順著樓梯間流下來的水痕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273頁至第276頁）；證人戊○○亦證稱：水痕屋主當初跟我
    們說他大概有10年沒有住在那個房子，水痕是因為颱風天把
    屋頂的漏水孔堵住，從屋頂漏到1樓，颱風天他們有回來處
    理，處理完會產生那個水痕，不是漏水，是屋頂的漏水孔那
    邊，堵塞水就下不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8頁至第279頁）
    。
　⑺從上證人甲○○、戊○○證述可知，在仲介人員帶看房屋時，系
    爭房屋屋頂牆面已有小部分腐蝕，屋內有水痕存在，且被告
    告知滲漏水來源至少包括屋頂排水槽及窗台邊緣水槽兩處，
    與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現場所見之滲漏水位置為「窗框下緣牆
    壁」及「4樓增建樓板」相符。原告雖以被告當時告知是積
    水而非是漏水，主張為被告詐欺之行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59頁）。但實際上被告在對原告及證人甲○○、戊○○說明水痕
    成因時，均有使用「漏水」、「滲漏」等用字，其後雖稱並
    非建築物本身會漏水，綜合其前後語意，應重在強調「建築
    物本身」，而非否認系爭房屋有滲漏水之情形。參諸工程實
    務於建築或防水工程竣工、驗收時會有所謂「試水」步驟，
    即以蓄水至一定高度之方式放置一定時間，檢視建築下層或
    隔間有無滲漏，藉此確認防水功能是否無虞或仍需補強，且
    試水試驗亦為鑑定滲漏水常見之方法，此為本院辦理該等類
    型事件而於職務上所知，申言之，舉凡防水層正常作用之建
    築，均應具有防止積水滲透之功效，縱然屋頂排水槽因異物
    堵塞，致積水一時無法排出，在積水無縫可入之前提下，亦
    不會發生滲漏水之結果。而系爭房屋於原告看屋時已有肉眼
    可見之水痕，屋頂木質牆面部分腐蝕之痕跡，均如前述，顯
    見系爭房屋當時即已存在水路滲透之管道，被告並未試圖隱
    瞞，且在被告告知屋頂會因排水槽積水滲漏之時，實則亦已
    指出系爭房屋防水功能並非完全無缺，至於是積水、滲水或
    漏水，不能排除係因被告長期未居住於系爭房屋，滲漏發生
    當下並不在場，及對滲漏水成因欠缺判斷之專業或主觀上理
    解有誤所致，自不能遽指為意思表示之詐欺行為。原告主張
    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舉證尚有未盡，遑論詐欺之事實需屬
    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重要而有影響者，即需與表意人意思
    之形成有因果關係始足當之，而系爭房屋鑑定時之滲漏水亦
    未達影響房屋居住品質效用之程度（詳如後述），依此，原
    告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行使撤銷權，於法洵屬無據。
　③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白蟻、漏水等瑕疵存在，依民法第359條
    前段解除契約，亦屬無據：
　⑴按買賣標的物之利益及危險，自交付時起，均由買受人承受
    負擔，但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
    人，應擔保其物依民法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
    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
    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
    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
    之品質；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
    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
    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
    法第373條、第354條、第359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
    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
    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
    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出賣人
    所負關於瑕疵擔保責任，係屬一種法定責任，不以出賣人對
    於瑕疵之發生，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
    第1173號判例、89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
    決定應有品質之順序，首為當事人所保證之品質，再為契約
    所預定之效用或價值，最後為通常效用或價值。建築物依通
    常交易觀念，本應具備結構體堅固、安全、耐用、防水、防
    盜等功能，若有使建築物安全受損，影響居住品質甚鉅，應
    認該建築物之價值、通常效用及契約預定效用有所減少，而
    有物之瑕疵存在。建築物依通常交易觀念，本應具備結構體
    堅固、安全、耐用、防水、防盜等功能，若有使建築物安全
    受損，影響居住品質甚鉅，應認該建築物之價值、通常效用
    及契約預定效用有所減少，而有物之瑕疵存在。縱係中古房
    屋交易，並非新屋買賣，交易物件屬於住宅者，其功能仍在
    供人居住使用，倘遇有房屋滲漏水程度已損及屋內財物，干
    擾使用人之生活起居，進而影響居住品質，致其供人居住之
    目的無以完足發揮，自難認有具備契約所預定或通常之效用
    ，惟在中古屋買賣時，考量一般房屋在正常使用之下，因使
    用年限經過或料材自然老舊，亦可能存在滲漏水情形，應得
    反應在交易市場之目標與價格之上，且購買中古屋之買受人
    預期房屋所提供之居住品質與效用究與新屋有別，故應依相
    同年限之中古房屋所應具備之品質及效用，作為其有無瑕疵
    之判斷標準。再所謂現況交屋，係不動產買賣實務上使用之
    文字，乃指出賣人出賣之房屋於簽約時，就房屋物理存在之
    一切性質，均以交付房屋當時之現況為據，通常對如屋內裝
    潢、增建等得由買受人依肉眼觀察，或用手觸摸，或用嗅覺
    去感受包括房屋材質、新舊、結構、裝潢、格局外觀可見，
    或已經出賣人明確告知之部分，不論當事人間是否另有免除
    之約定，均是買賣合意之射程範圍，並無瑕疵擔保或再以特
    約免除擔保責任之問題。又物之出賣人就出賣標的物所負物
    之瑕疵擔保責任，以該瑕疵於「危險移轉時」存在者為限，
    此觀民法第354條規定自明。倘瑕疵係於危險移轉後，始行
    發生，即非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範疇；是買受人應
    就瑕疵於出賣人交付標的物時即已存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61號裁定、109年度台上字第3
    27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承前，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存有白蟻、漏水等瑕疵，依民法第3
    59條前段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然原告並未證明白蟻蟲害
    在交屋前存在，已如前述，依前開說明，應非出賣人瑕疵擔
    保之範圍。又系爭房屋在證人甲○○、戊○○帶原告看屋時屋內
    已有水痕，被告明確告知屋頂排水槽及窗台邊緣水槽處有滲
    漏，原告亦表示可以接受，均如前述，則系爭房屋有滲漏之
    現況，既已原告所知悉，上開原告對標的物之認知，即因此
    成為契約合意之內容。再觀系爭房屋鑑定之滲漏水位置為窗
    框下緣牆壁及4樓增建樓版，對照系爭房屋之平面示意圖，4
    樓即屋頂部分僅有水塔設置，換言之1至3樓等廳室即生活起
    居之主要活動範圍，除牆面因窗戶塞水路失修，致窗框下緣
    牆壁發生滲漏，面積約10平方公尺外，其餘位置均無滲漏水
    之情形（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7頁、附件5）。而牆面因窗
    戶間隙防水材料自然耗損，遇有較大雨勢偶有滲漏，對一般
    具有使用年限之中古房屋並非少見。以系爭房屋鑑定時之滲
    漏水態樣及其分布位置，實未見有達損害建築物安全、影響
    居住品質之程度，縱有減少亦無關重要。原告主張中古房屋
    仍應具備居住安全無虞之效用品質，且現況交屋非謂出賣人
    可不負瑕疵擔保責任等語，固非無據，惟其稱漏水問題將對
    居住環境、品質造成影響，究屬通案經驗，從原告自陳在11
    0年7月間發現漏水，然110年6月之累積降雨量甚至略多於7
    月（見本院卷一第179頁），可見系爭房屋並非逢雨必漏，
    而系爭房屋滲漏情形如何受到雨勢雨量影響，對原告造成何
    種程度居住品質之損害，原告均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
    綜上，本院依現有事證，參酌一般交易習慣及自用住宅買賣
    所欲達成之經濟目的，尚難認系爭房屋有因滲漏水致欠缺中
    古房屋應具備供人居住使用之品質與效用，自不能謂為瑕疵
    。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亦屬無據。
　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意思表示，或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均無足採，縱其以起訴狀對被告為撤銷及解除之意思，亦不能生撤銷意思表示或解除契約之效力。系爭買賣契約仍為有效之債權契約，被告保有買賣價金，自難謂無法律上原因，且無解除契約時回復原狀之問題。原告既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其於110年8月間支出之白蟻除蟲費用，當屬保存自己所有物之管理行為，並非他人事務，與無因管理之要件尚有未合。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價金及償還無因管理支出之必要費用，均屬無據。另被告於答辯㈣、㈥狀內抄錄「本案為中古屋買賣……再再證明系爭房屋原有裝潢建材外觀及使用上並無瑕疵」等文字，雖記載為本院107年度訴字第1433號判決意旨（見本院卷一第470頁至第471頁，卷二第17頁至第18頁），其內容實為該案被告之答辯及陳述，並非法院之法律見解，應係被告訴訟代理人一時不察而誤為引用，特此提醒被告訴訟代理人注意，併予敘明。
　⒉備位部分：
　　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因可歸責於其之事
    由，致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
    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條規定參照）。民
    法所定不完全給付，包括瑕疵給付（第1項）、加害給付（
    第2項）兩種類型，瑕疵給付僅發生原來債務不履行之損害
    ，加害給付則發生原來債務不履行損害以外之損害，即履行
    利益以外（即固有利益）之損害；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
    任，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未符債務本旨
    ）為其成立要件。如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以債務人給付不
    完全為由，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應先由債權人就其所受領
    之給付未符合債務本旨致造成損害，負舉證責任。至債務人
    如欲免責，則須就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係因不可歸責於
    己之事由所造成，負舉證責任；而所謂債之本旨，應依當事
    人之約定、契約目的、債務性質等為斷（最高法院111年度
    台上字第568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678號、110年度台上字
    第338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買賣標的物如係特定物，於契
    約成立前已發生瑕疵，而出賣人於締約時，因故意或過失未
    告知該瑕疵於買受人，買受人不知有瑕疵仍為購買者，則出
    賣人所為給付之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自應負不完全給付之
    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24號判決意旨
    參照）。原告另主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
    第1項規定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係以給付存有瑕疵，請求
    賠償履行利益之損害。然原告已未能證明白蟻蟲害在交屋前
    存在，更遑論於買賣契約成立之前，另窗框下緣牆壁、屋頂
    樓版之滲漏水情事，均已為原告看屋時所察且為被告所告知
    ，應屬現況交屋下買賣契約之合意範圍，亦未對系爭房屋居
    住使用之效用造成影響，並非物之瑕疵，均如前述，被告依
    債之本旨提出給付，自難認有瑕疵給付之債務不履行。又系
    爭房屋既無原告主張之瑕疵存在，原告依民法第359條前段
    請求減少價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亦均屬無
    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交屋前有白蟻、漏水等瑕疵，
    舉證尚有未盡，自不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前
    段規定撤銷意思表示、解除買賣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其依
    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1項、第227條第1
    項等規定，向被告請求返還價金、償還無因管理之費用及不
    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均屬無據。原告之訴，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
    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附表：
土地地號、建物建號 所有人 備註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後東站段33地號） 被告丁○○  臺南市○○區○○○段0000○號建物（重測後東站段17建號） 被告丙○○○ 系爭買賣契約書誤載為414建號（見補字卷第43頁，本院卷二第77頁）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321號
原      告  柯惠仁  
訴訟代理人  黃聖友律師
複 代 理人  柯毓榮律師
被      告  黃明法  
            黃沈香琴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前經住商不動產台南花園加盟店仲介於民國109年6月5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書），由原告向被告購買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4140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為系爭房地；所有人分別如附表所示），約定價金為新臺幣（下同）23,000,000元，嗣原告已付清買賣價金，系爭房地亦於109年12月20日完成交屋程序（下稱系爭買賣契約）。
　㈡詎原告於系爭房屋交屋後之次年即110年5月間，發現系爭房屋疑似受有白蟻蟲害，於同年8月經原告委請專業白蟻防治人員前往系爭房屋勘查，確認為白蟻無誤，復於110年7月間發現系爭房屋有漏水情形。上開瑕疵均屬交易重要之物之性質，影響原告購買意願至為重大，惟被告在仲介人員即證人甲○○、戊○○帶看房屋或簽約之過程中，均故意未將上開影響購買意願至為重大，交易上可認重要之物之性質告知原告，更在系爭買賣契約書附件標的現況說明書（下稱系爭現況說明書）第34項「現況是否有滲漏水之情形」、第35項「本標的是否曾有白蟻蟲害之情形」等欄位勾選為「否」，致原告因相信系爭現況說明書之記載而陷於錯誤，被詐欺而為買受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且瑕疵之存在將對原告居住環境品質造成莫大影響，倘使原告繼續履行將受有難以居住之重大損害，原告爰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前段規定，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將購買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撤銷，及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經原告撤銷買受之意思表示或解除契約後，兩造間已無契約關係存在，被告保有買賣價金即無法律上原因，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另原告因系爭房屋之白蟻蟲害委請除蟲業者進行白蟻驅逐工程支出70,000元，係為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並未違反本人即被告可得而知之意思，尚得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償還。
　㈢退步言，倘本院認原告不得撤銷意思表示或解除買賣契約，系爭房屋因存有上開瑕疵而與債之本旨不符，原告仍得主張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或物之瑕疵擔保，依民法227條（本院按：原告漏載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房屋於本院審理時送往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鑑得之修復費用6,185,456元，加計原告迄今已實際修繕外牆防水、除蟲工程支出費用553,286元，合計為6,738,742元【計算式：6,185,456元＋553,286元＝6,738,742元；計算式參見本院卷二第50頁至第51頁】，或以上開修復費用作為計算價值減損之依據，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復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㈣對被告抗辯所為之陳述：
　⒈被告雖抗辯原告於109年6月5日買受系爭房地，至110年10 月間提起本件訴訟之時已罹於民法第93條前段規定1年之除斥期間。然系爭房地係於109年12月間交屋，並非梅雨季節，且逢臺灣50年來最嚴重之乾旱及新冠肺炎疫情，至次年5月間才開始有雨量較大，於7月間出現漏水，且原告認系爭房屋疑似受有白蟻蟲害後，委請證人即南台灣除蟲企業行負責人乙○○於110年8月間到系爭房屋勘查，始確定系爭房屋存有白蟻蟲害，原告隨即於110年9月15日寄發鹽水郵局存證號碼第43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將上情通知被告，並於同年11月間提起本件訴訟，自發現詐欺時起算自未逾1年。
　⒉本件於審理時送往臺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作成111年7月19日南市結技鑑字第875號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依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結果發現系爭房屋確有漏水瑕疵，並研判是在兩造交屋前即已存在，佐以證人甲○○證稱有和被告再三確認有無漏水，惟被告僅告知有積水而非漏水，另證人乙○○亦到庭證稱系爭房屋白蟻存在至少2年以上，被告應有自行除蟲，否則不會有多個位置白蟻蟲害，可見被告早已知悉系爭房屋存有白蟻、漏水等情形，卻刻意隱瞞事實欺騙原告，另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人並無白蟻相關特別知識專業，鑑定意見多處參考網路文章，內容諸多錯誤，自難採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⒊再縱系爭房屋為中古屋，且為現況交屋，惟並非出賣人即不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仍必須達到可居住及安全無虞之程度，始可謂具備其效用及品質。不論新屋或舊屋，無白蟻、漏水均為一般人期待房屋應具之通常品質，房屋若有蟲害，非但影響居住安寧及安全，亦有可能影響居住者之身體健康，顯為交易大眾難以接受，更將使房屋日後在不動產市場較無競爭力，減少經濟價值。被告明知系爭房屋交屋前即存有白蟻、漏水等瑕疵，卻於系爭現況說明書第34項、第35項均勾選為否，對原告刻意隱瞞，甚至於鑑定期間被告向臺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自述，原告始知系爭房屋曾因颱風滲漏水修繕，且原告看屋期間均因被告以不便為由拒絕，始終未能查看系爭房屋白蟻蟲害最嚴重之和室部分，自不能僅因原告購買前多次前往查看，逕認原告在簽約前即已對房屋現況有充分理解。且以常情而言，明知白蟻、漏水問題卻仍願購買究非長態，被告既未能證明原告已確實知悉漏水、蟲蝕之「現況」，兩造於系爭買賣契約書亦無現況交屋即免除瑕疵擔保責任之約定，依法被告仍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另倘被告認解除契約對出賣人顯失公平，亦應負舉證責任。
　㈤為此，先位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1項規定，備位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本院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3,070,000元【計算式：23,000,000元＋70,000元＝23,07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不爭執兩造於109年6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並於109年12月20日交屋，原告遲至110年11月為本件起訴，顯已逾民法93條規定1年之除斥期間。且被告否認交屋時有原告主張白蟻、漏水等情形，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系爭房屋於109年12月20日交屋，為木造建築，原告卻並未立即入住、閒置數月，至110年9月始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被告，不能排除係於閒置時間內所生。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結果亦以白蟻好發時間為4至6月，研判白蟻入侵時間應在交易完成之後；另漏水瑕疵部分，窗戶滲漏水研判為塞水路因年久而材料老化之自然損壞現象，是否在109年12月後發生不得而知，老虎窗與屋頂介面滲漏水研判為與材料老化或暴雨強度週期有關，縱認上開漏水情形於交屋前已存在，亦為中古房屋自然損耗、老化、折舊現象。以本件為中古屋買賣，是否瑕疵應視其是否具有一般同等年限之中古屋使用效用而定，僅需於交付房屋時之屋況足以供一般人居住起居之效用及居住品質，漏水瑕疵均為材料老化之自然損壞，白蟻入侵則為交易發生後所生，系爭房屋既為現況交屋，裝潢僅為附贈事項，均不能認為買賣瑕疵，亦無交易價值減損之問題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系爭房地原為被告所有，原告前於109年間透過台南花園加盟店仲介帶看系爭房地後，於109年6月5日與被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約定由原告以23,000,000元之價金向被告買受系爭房地，且被告於系爭現況說明書第34項「現況是否有滲漏水之情形」、第35項「本標的是否曾有白蟻蟲害之情形」等欄位均勾選為「否」，原告已依約付清買賣價金，於109年12月4日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於109年12月20日完成交屋；嗣原告曾於110年9月15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被告，信函內記載於110年5月間發現系爭房屋牆面多處疑似白蟻蛀蝕，於110年7月間發現多處滲漏水；另原告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撤銷購買系爭房地及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於110年12月27日送達被告時到達等情，業經原告提出系爭買賣契約書、系爭現況說明書、現場照片9張、系爭存證信函暨收件回執、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等影本各1份為證（見補字卷第43頁至第57頁、第89頁至第91頁、第59頁至第75頁、第77頁至第83頁，本院卷二第77頁），並有民事起訴狀1份、本院送達證書2紙，及本院依職權查詢系爭房地之異動索引查詢資料各1份等件在卷可稽（見補字卷第19頁至第21頁、第23頁，本院卷一第17頁、第19頁，本院卷二第65頁至第67頁、第79頁至第80頁）。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㈡原告另以系爭房屋存有白蟻、漏水等瑕疵，先位主張受被告詐欺成立系爭買賣契約，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前段撤銷買賣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及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請求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1項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及償還無因管理支出之必要費用，備位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或物之瑕疵擔保請求被告賠償損害或返還價金等情，則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分述如下：
　⒈先位部分：
　①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買賣之意思表示，並未逾1年之除斥期間：
　⑴按因被脅迫而為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92條及第93條之規定，表意人非不得於1年內撤銷之。而此項撤銷權，祇須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並不須任何方式；表意人撤銷其因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應於發見詐欺後1年內為之，民法第93條前段定有明文。該項期間係法定除斥期間，其時間經過，撤銷權即告消滅，縱未經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法院亦應依職權予以調查審認，以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58年台上字第1938號判例、88年度台上字第123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雖抗辯兩造於109年6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遲至110年11月間提起本件訴訟，似已罹於民法第93條所定之除斥期間等語。然民法第93條前段規定之除斥期間係自發現詐欺時起算，並非自意思表示作成之時。查兩造於109年6月5日與被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依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至遲於109年12月5日搬離、第9條第5項約定最遲不得逾109年12月20日點交（見補字卷第47頁、第51頁），另系爭房地係於109年12月4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見本院卷二第67頁、第79頁至第80頁），且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於109年12月20日交屋，被告亦未爭執，則在系爭房地交屋之前，原告無從檢查其受領之標的物，自無從發現其主張被告故意隱瞞白蟻、漏水等情事存在之可能。至原告雖係於110年11月8日提起本件訴訟，然民法第92條第1項之撤銷權並非須以訴之形式向法院請求判決，而原告以本件起訴狀表示撤銷之意思，係於起訴狀繕本110年12月27日送達被告時到達，被告以系爭買賣契約書簽訂及原告起訴時間抗辯已逾1年之除斥期間，顯然有所誤會。
　⑵況所謂發現詐欺，係指為意思表示之人知悉其被詐欺之情形，雖非以確信為必要，惟仍須有一定情事可本，致表意人察覺其所為之意思表示係因他人詐術陷於錯誤而作成。本件原告主張被告隱瞞白蟻、漏水等瑕疵在交屋前即已存在，惟交屋時間不當然等於發現瑕疵之時間，發現瑕疵之時間亦不必然等於發現詐欺之時間，尚須原告有一定足以推認其主張之瑕疵於交屋前即已存在之依據，始可能有被詐欺之主觀上認知。原告主張其於110年5月間發現白蟻蟲害，於同年8月委請證人乙○○到現場勘查時證實，另於110年7月間發現系爭房屋漏水等情（見補字卷第15頁），業經其提出系爭存證信函影本1份為證（見補字卷第77頁至第81頁）。其中白蟻部分其防治本須一定專業，並非原告可自行判斷蟲害發生之時間，另漏水部分與天候、降雨息息相關，須經過一定時日及滿足特定氣候條件，亦非取得標的物時可以通常程序立即檢查、發現，此觀系爭鑑定報告記載雙方交屋期間為臺灣地區傳統乾季，雨量較少，因此不容易察覺有滲漏水情形等語亦明（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4頁）。又原告提出之統一發票、施工單記載之時間為110年8月26日（見本院卷一第219頁），與證人乙○○審理時證稱是在110年7、8月間前往系爭房屋清除白蟻等節一致（見本院卷一第263頁），且查臺南市於110年1至3月間之每月降雨累積約20至30毫米、4月僅有60許毫米，至5月間突破160毫米、6月間突破360毫米，亦有中央氣象局降水量統計資料列印1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79頁），於5、6月時始見降雨量有明顯增加之趨勢，與原告於系爭存證信函自陳白蟻、漏水之時點大致相符或密接，至原告以起訴狀為撤銷之意思於110年12月27日到達被告時均未滿1年。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原告在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回推1年內即已發現瑕疵，甚至知悉被詐欺之事證，據此，原告撤銷權之行使，應未逾民法第93條前段所定之除斥期間，先予敘明。
　②原告主張受被告詐欺為意思表示，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買賣之意思表示，應屬無據：
　⑴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法上所指詐欺，重在對表意人自由意思形成過程中為不當干涉，故須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事實，積極表示為真，而使他人陷於錯誤，或有告知義務但消極隱匿該事實，使他人既存之錯誤加深或保持，並該事實與表意人自由意思之形成有因果關係者，始克當之。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然應就受詐欺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95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著有明文。
　⑵查本件於審理時送往臺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鑑定，依系爭鑑定報告之記載：「依現場調查結果研判，其滲漏水主要係窗戶台度，由於窗戶的塞水路年久失修及4樓斜屋頂的老虎窗與屋頂介面間的漏水為主。位置詳附件四之照片及說明與附件五之標的物平面示意圖。依每樘窗戶塞水路長度計算，合計約58公尺。如以現場所見滲水面積（在窗框下緣牆壁）1-3F計約10平方公尺，而另4F（增建樓版）滲水面積約30平方公尺，合計約為40平方公尺。」、「依現場調查結果，系爭不動產遭白蟻蟲蝕範圍主要在電線盒及木作內飾材，計有1樓靠東側外牆及東側的天花板部分，另外在西側的浴室部分及一樓夾層一發現有白蟻跡象（位置詳附件四及五），面積詳附件七，約計11＋16＋7＝34平方公尺，惟這些部分均已被原告所雇用的驅蟲公司治理完畢，現場尚未發現有存活之白蟻。」等語（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7頁、第8頁）。堪認於臺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派員於111年5月間前往系爭房屋鑑定時，確見有上開滲漏水之情形，且有白蟻曾經活動之痕跡存在。
　⑶另依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於110年7、8月到系爭房屋去清除白蟻，確定有白蟻的位置是進門口右邊的和室，那是我們看到最嚴重的區塊，再來就是左後樓梯旁、後方最後段左邊廁所對面的房間，窗簾附近還有木地板的位置，廚房電線管路左邊。牠起源點的位置已經很難得知了，我們覺得前屋主這是我的猜測他可能知道有白蟻，可能自行噴灑過殺蟲劑，如果他噴過殺蟲劑，殺蟲劑成份有除蟲菊精，會刺激白蟻一直轉移位置，我們那個時間發現有多個位置所以懷疑前屋主可能驅趕過牠。正常來講，比如從和室開始，應該是從和室擴散出去，不會這麼多位置，一下在和室，一下在A點，一下在B點，一下在C點，牠會亂跑我們就研究可能自行處理過。我認為那間案場白蟻應該存在2年以上，從蟻道侵蝕的程度，這是我的判讀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2頁至第264頁）。
　⑷原告固以證人乙○○上開證述，及證人甲○○證稱帶客人看屋時沒有看到和室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5頁），主張白蟻在交易前即已存在，且為被告知悉（見本院卷二第59頁）。然認定事實應憑證據，法院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必須於應證事實有相當之證明力者，始足當之，不得僅以推測之詞作為認定之依據；證人固為一種證據方法，但必須在場確實聞見待證事實，且其證述又非虛妄者，始得予以採信，若僅就待證事實推測其可能性，即屬臆測之詞，核與在場聞見事實之陳述尚屬有間，若無其他相當證據證明與事實相符，法院不得遽予採取此項證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25號判決、96年度台上字第1286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證人乙○○雖係具有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第11條第3款規定資格，參加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證照訓練合格之人（見本院卷一第215頁），該證照訓練旨在於培養病媒防治之專業技術，並不要求有生物學或昆蟲相關科系背景，且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網路公告109年10月之訓練簡章，病媒防治業類別課程與白蟻相關時數僅有2小時，自不能僅因其訓練合格後具備病媒防治之技術，並有實際從事除蟲之經驗，即可必然轉化為對昆蟲乃至白蟻之充足專業學識。且不論證人乙○○證述時已稱伊「覺得」前屋主「可能」知道白蟻為其個人「猜測」，其所述於系爭房屋勘查時見白蟻多點分布與正常情形不符，「可能」係因過去之驅趕行為導致白蟻擴散等節，此一物種特性是否為真，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調查；另證人乙○○稱其之所以判斷系爭房屋白蟻蟲害發生時間「應該」有2年以上，簡言之即為自身案場經驗，然即使證人乙○○有多年除蟲經驗，究僅為事後之防治工作，在蟲害入侵當下無從親身經歷，仍應回歸個案白蟻分布之範圍規模，兼以白蟻生活習性、侵蝕速度等昆蟲學專業為斷，與其防治重在善後及預防再發之技術無關，應屬證人之個人意見及推測之詞，既為被告所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9頁），且無其他證據證明與事實相符，依前開說明，自不得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則除去證人乙○○前開證述後，並無足以證明白蟻蟲害在交屋前已存在之證據（本院按：原告提出之原證15、16係用以彈劾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意見，該專家學者均未於本件作為證據方法進行調查，亦不能作為證據使用），自無從將證人甲○○證述帶客人看屋時未看到和室，解讀為被告故意不讓人參觀檢查、隱瞞白蟻侵蝕之舉動，況證人乙○○證述發現白蟻蟲害分布之位置，亦非只有和室1處。原告主張白蟻蟲害在交屋前已存在，既屬不能證明，自無從執此作為其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之依據。
　⑸再就系爭房屋滲漏水發生之時間及原因，依系爭鑑定報告之記載：「⑴有關窗戶塞水路滲漏水部分：兩造於109年12月中完成交屋，此時間為台灣地區傳統的乾季，雨量較少，因此較不容易察覺窗戶有塞水路不佳的滲漏水情形。被告由89年購屋至109年底售屋，屋齡已逾20年，此部分並無修繕情形現況研判之滲漏係屬年久材料老化的自然損壞現象，且是在兩造交屋之前即存在。⑵有關屋頂老虎窗與屋面介面滲漏水部分：被告現場說明在99年（98年風災過後）因斜面屋頂氣密窗漏水，請專人修補，再者被告係於89年間向建設公司購置，從89年購入至98年風災過後發生滲漏水共有10年之久，再於109年7月的雨季大雨，又約有10年左右，89至98年及98至109年間，均有多次損壞性颱風侵襲，因此推估老虎窗與屋頂的界面材料研判亦應為與材料老化或暴雨強度的週期有關。」、「⑴有關窗戶塞水路滲漏水部分：研判為塞水路年久而材料老化的自然損壞現象，至於是否在109年12月以後發生則不得而知。⑵有關屋頂老虎窗與屋面介面滲漏水部分：研判應為與材料老化或暴雨強度的週期有關。」等語（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7頁、第9頁）。鑑定意見將滲漏水主要分為兩類（處），其中「窗戶塞水路」部分，先稱在兩造交屋前已存在，後稱是否在109年12月以後發生則「不得而知」。原告主張兩造係於109年12月20日交屋，系爭鑑定報告則記載雙方於109年12月中完成交屋，既稱「不知道」滲漏水是否在兩造交屋「後」發生，為何同時又能得出滲漏交屋前已存在之結論？此部分意見顯然矛盾，復依其鑑定結論認原因為時間經過造成之自然損壞，惟正常狀況下之使用年限為何，亦未見鑑定報告有何說明。至「老虎窗與屋頂介面」部分，遍觀鑑定報告均僅提及原因，並未對發生時間作出意見。即就法院囑託關於漏水何時存在此一鑑定事項，1處意見存有瑕疵，1處未為任何答覆，自不能僅以上開鑑定意見，遽認上開滲漏水現象在兩造交屋前均已存在。
　⑹證人甲○○復到庭證稱：我們有到現場，也有拍照也有看過房子，所有房屋現況說明我們都有一個一個解釋再請被告勾選簽名。當初去看屋的時候，裝修木材（本院按：即系爭鑑定報告附件4照片18之屋頂東側牆面）有一點點腐爛，但沒有全部，他們是說這是漏水的部分，有1次颱風他們房屋周圍的水槽有積水滲漏下來，也有跟買方講過，水槽一定要常清，樹葉卡住才會滲進來，他們說已經處理完成了，每年都要清，不是建築物本身會漏水，這些照片應該是交屋後，隔了一陣子剛好那1年都沒有下雨，都是旱季，臨時剛好下雨下得很大，下了好幾天，才有出現照片這樣。交屋前是沒有水漬存在，可是牆壁就說樓梯間一定都會有一些水痕流下來的痕跡，經過我們詢問後，賣方跟買方解釋過那是窗台邊緣水槽的部分，影響滲過來的，買方說他們接受。沒有大面積的水漬，只能說是順著樓梯間流下來的水痕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3頁至第276頁）；證人戊○○亦證稱：水痕屋主當初跟我們說他大概有10年沒有住在那個房子，水痕是因為颱風天把屋頂的漏水孔堵住，從屋頂漏到1樓，颱風天他們有回來處理，處理完會產生那個水痕，不是漏水，是屋頂的漏水孔那邊，堵塞水就下不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8頁至第279頁）。
　⑺從上證人甲○○、戊○○證述可知，在仲介人員帶看房屋時，系爭房屋屋頂牆面已有小部分腐蝕，屋內有水痕存在，且被告告知滲漏水來源至少包括屋頂排水槽及窗台邊緣水槽兩處，與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現場所見之滲漏水位置為「窗框下緣牆壁」及「4樓增建樓板」相符。原告雖以被告當時告知是積水而非是漏水，主張為被告詐欺之行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9頁）。但實際上被告在對原告及證人甲○○、戊○○說明水痕成因時，均有使用「漏水」、「滲漏」等用字，其後雖稱並非建築物本身會漏水，綜合其前後語意，應重在強調「建築物本身」，而非否認系爭房屋有滲漏水之情形。參諸工程實務於建築或防水工程竣工、驗收時會有所謂「試水」步驟，即以蓄水至一定高度之方式放置一定時間，檢視建築下層或隔間有無滲漏，藉此確認防水功能是否無虞或仍需補強，且試水試驗亦為鑑定滲漏水常見之方法，此為本院辦理該等類型事件而於職務上所知，申言之，舉凡防水層正常作用之建築，均應具有防止積水滲透之功效，縱然屋頂排水槽因異物堵塞，致積水一時無法排出，在積水無縫可入之前提下，亦不會發生滲漏水之結果。而系爭房屋於原告看屋時已有肉眼可見之水痕，屋頂木質牆面部分腐蝕之痕跡，均如前述，顯見系爭房屋當時即已存在水路滲透之管道，被告並未試圖隱瞞，且在被告告知屋頂會因排水槽積水滲漏之時，實則亦已指出系爭房屋防水功能並非完全無缺，至於是積水、滲水或漏水，不能排除係因被告長期未居住於系爭房屋，滲漏發生當下並不在場，及對滲漏水成因欠缺判斷之專業或主觀上理解有誤所致，自不能遽指為意思表示之詐欺行為。原告主張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舉證尚有未盡，遑論詐欺之事實需屬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重要而有影響者，即需與表意人意思之形成有因果關係始足當之，而系爭房屋鑑定時之滲漏水亦未達影響房屋居住品質效用之程度（詳如後述），依此，原告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行使撤銷權，於法洵屬無據。
　③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白蟻、漏水等瑕疵存在，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解除契約，亦屬無據：
　⑴按買賣標的物之利益及危險，自交付時起，均由買受人承受負擔，但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民法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73條、第354條、第359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出賣人所負關於瑕疵擔保責任，係屬一種法定責任，不以出賣人對於瑕疵之發生，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例、89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決定應有品質之順序，首為當事人所保證之品質，再為契約所預定之效用或價值，最後為通常效用或價值。建築物依通常交易觀念，本應具備結構體堅固、安全、耐用、防水、防盜等功能，若有使建築物安全受損，影響居住品質甚鉅，應認該建築物之價值、通常效用及契約預定效用有所減少，而有物之瑕疵存在。建築物依通常交易觀念，本應具備結構體堅固、安全、耐用、防水、防盜等功能，若有使建築物安全受損，影響居住品質甚鉅，應認該建築物之價值、通常效用及契約預定效用有所減少，而有物之瑕疵存在。縱係中古房屋交易，並非新屋買賣，交易物件屬於住宅者，其功能仍在供人居住使用，倘遇有房屋滲漏水程度已損及屋內財物，干擾使用人之生活起居，進而影響居住品質，致其供人居住之目的無以完足發揮，自難認有具備契約所預定或通常之效用，惟在中古屋買賣時，考量一般房屋在正常使用之下，因使用年限經過或料材自然老舊，亦可能存在滲漏水情形，應得反應在交易市場之目標與價格之上，且購買中古屋之買受人預期房屋所提供之居住品質與效用究與新屋有別，故應依相同年限之中古房屋所應具備之品質及效用，作為其有無瑕疵之判斷標準。再所謂現況交屋，係不動產買賣實務上使用之文字，乃指出賣人出賣之房屋於簽約時，就房屋物理存在之一切性質，均以交付房屋當時之現況為據，通常對如屋內裝潢、增建等得由買受人依肉眼觀察，或用手觸摸，或用嗅覺去感受包括房屋材質、新舊、結構、裝潢、格局外觀可見，或已經出賣人明確告知之部分，不論當事人間是否另有免除之約定，均是買賣合意之射程範圍，並無瑕疵擔保或再以特約免除擔保責任之問題。又物之出賣人就出賣標的物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以該瑕疵於「危險移轉時」存在者為限，此觀民法第354條規定自明。倘瑕疵係於危險移轉後，始行發生，即非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範疇；是買受人應就瑕疵於出賣人交付標的物時即已存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61號裁定、109年度台上字第327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承前，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存有白蟻、漏水等瑕疵，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然原告並未證明白蟻蟲害在交屋前存在，已如前述，依前開說明，應非出賣人瑕疵擔保之範圍。又系爭房屋在證人甲○○、戊○○帶原告看屋時屋內已有水痕，被告明確告知屋頂排水槽及窗台邊緣水槽處有滲漏，原告亦表示可以接受，均如前述，則系爭房屋有滲漏之現況，既已原告所知悉，上開原告對標的物之認知，即因此成為契約合意之內容。再觀系爭房屋鑑定之滲漏水位置為窗框下緣牆壁及4樓增建樓版，對照系爭房屋之平面示意圖，4樓即屋頂部分僅有水塔設置，換言之1至3樓等廳室即生活起居之主要活動範圍，除牆面因窗戶塞水路失修，致窗框下緣牆壁發生滲漏，面積約10平方公尺外，其餘位置均無滲漏水之情形（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7頁、附件5）。而牆面因窗戶間隙防水材料自然耗損，遇有較大雨勢偶有滲漏，對一般具有使用年限之中古房屋並非少見。以系爭房屋鑑定時之滲漏水態樣及其分布位置，實未見有達損害建築物安全、影響居住品質之程度，縱有減少亦無關重要。原告主張中古房屋仍應具備居住安全無虞之效用品質，且現況交屋非謂出賣人可不負瑕疵擔保責任等語，固非無據，惟其稱漏水問題將對居住環境、品質造成影響，究屬通案經驗，從原告自陳在110年7月間發現漏水，然110年6月之累積降雨量甚至略多於7月（見本院卷一第179頁），可見系爭房屋並非逢雨必漏，而系爭房屋滲漏情形如何受到雨勢雨量影響，對原告造成何種程度居住品質之損害，原告均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綜上，本院依現有事證，參酌一般交易習慣及自用住宅買賣所欲達成之經濟目的，尚難認系爭房屋有因滲漏水致欠缺中古房屋應具備供人居住使用之品質與效用，自不能謂為瑕疵。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亦屬無據。
　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意思表示，或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均無足採，縱其以起訴狀對被告為撤銷及解除之意思，亦不能生撤銷意思表示或解除契約之效力。系爭買賣契約仍為有效之債權契約，被告保有買賣價金，自難謂無法律上原因，且無解除契約時回復原狀之問題。原告既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其於110年8月間支出之白蟻除蟲費用，當屬保存自己所有物之管理行為，並非他人事務，與無因管理之要件尚有未合。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價金及償還無因管理支出之必要費用，均屬無據。另被告於答辯㈣、㈥狀內抄錄「本案為中古屋買賣……再再證明系爭房屋原有裝潢建材外觀及使用上並無瑕疵」等文字，雖記載為本院107年度訴字第1433號判決意旨（見本院卷一第470頁至第471頁，卷二第17頁至第18頁），其內容實為該案被告之答辯及陳述，並非法院之法律見解，應係被告訴訟代理人一時不察而誤為引用，特此提醒被告訴訟代理人注意，併予敘明。
　⒉備位部分：
　　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因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致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條規定參照）。民法所定不完全給付，包括瑕疵給付（第1項）、加害給付（第2項）兩種類型，瑕疵給付僅發生原來債務不履行之損害，加害給付則發生原來債務不履行損害以外之損害，即履行利益以外（即固有利益）之損害；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未符債務本旨）為其成立要件。如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以債務人給付不完全為由，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應先由債權人就其所受領之給付未符合債務本旨致造成損害，負舉證責任。至債務人如欲免責，則須就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造成，負舉證責任；而所謂債之本旨，應依當事人之約定、契約目的、債務性質等為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68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67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38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買賣標的物如係特定物，於契約成立前已發生瑕疵，而出賣人於締約時，因故意或過失未告知該瑕疵於買受人，買受人不知有瑕疵仍為購買者，則出賣人所為給付之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自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24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另主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係以給付存有瑕疵，請求賠償履行利益之損害。然原告已未能證明白蟻蟲害在交屋前存在，更遑論於買賣契約成立之前，另窗框下緣牆壁、屋頂樓版之滲漏水情事，均已為原告看屋時所察且為被告所告知，應屬現況交屋下買賣契約之合意範圍，亦未對系爭房屋居住使用之效用造成影響，並非物之瑕疵，均如前述，被告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自難認有瑕疵給付之債務不履行。又系爭房屋既無原告主張之瑕疵存在，原告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請求減少價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亦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交屋前有白蟻、漏水等瑕疵，舉證尚有未盡，自不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前段規定撤銷意思表示、解除買賣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其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等規定，向被告請求返還價金、償還無因管理之費用及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均屬無據。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附表：
		土地地號、建物建號

		所有人

		備註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後東站段33地號）

		被告丁○○

		




		臺南市○○區○○○段0000○號建物（重測後東站段17建號）

		被告丙○○○

		系爭買賣契約書誤載為414建號（見補字卷第43頁，本院卷二第77頁）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321號
原      告  柯惠仁  
訴訟代理人  黃聖友律師
複 代 理人  柯毓榮律師
被      告  黃明法  
            黃沈香琴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沈聖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前經住商不動產台南花園加盟店仲介於民國109年6月5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書），由原告向被告購買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4140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為系爭房地；所有人分別如附表所示），約定價金為新臺幣（下同）23,000,000元，嗣原告已付清買賣價金，系爭房地亦於109年12月20日完成交屋程序（下稱系爭買賣契約）。
　㈡詎原告於系爭房屋交屋後之次年即110年5月間，發現系爭房屋疑似受有白蟻蟲害，於同年8月經原告委請專業白蟻防治人員前往系爭房屋勘查，確認為白蟻無誤，復於110年7月間發現系爭房屋有漏水情形。上開瑕疵均屬交易重要之物之性質，影響原告購買意願至為重大，惟被告在仲介人員即證人甲○○、戊○○帶看房屋或簽約之過程中，均故意未將上開影響購買意願至為重大，交易上可認重要之物之性質告知原告，更在系爭買賣契約書附件標的現況說明書（下稱系爭現況說明書）第34項「現況是否有滲漏水之情形」、第35項「本標的是否曾有白蟻蟲害之情形」等欄位勾選為「否」，致原告因相信系爭現況說明書之記載而陷於錯誤，被詐欺而為買受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且瑕疵之存在將對原告居住環境品質造成莫大影響，倘使原告繼續履行將受有難以居住之重大損害，原告爰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前段規定，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將購買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撤銷，及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經原告撤銷買受之意思表示或解除契約後，兩造間已無契約關係存在，被告保有買賣價金即無法律上原因，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民法第259條第1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另原告因系爭房屋之白蟻蟲害委請除蟲業者進行白蟻驅逐工程支出70,000元，係為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並未違反本人即被告可得而知之意思，尚得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償還。
　㈢退步言，倘本院認原告不得撤銷意思表示或解除買賣契約，系爭房屋因存有上開瑕疵而與債之本旨不符，原告仍得主張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或物之瑕疵擔保，依民法227條（本院按：原告漏載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房屋於本院審理時送往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鑑得之修復費用6,185,456元，加計原告迄今已實際修繕外牆防水、除蟲工程支出費用553,286元，合計為6,738,742元【計算式：6,185,456元＋553,286元＝6,738,742元；計算式參見本院卷二第50頁至第51頁】，或以上開修復費用作為計算價值減損之依據，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復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㈣對被告抗辯所為之陳述：
　⒈被告雖抗辯原告於109年6月5日買受系爭房地，至110年10 月間提起本件訴訟之時已罹於民法第93條前段規定1年之除斥期間。然系爭房地係於109年12月間交屋，並非梅雨季節，且逢臺灣50年來最嚴重之乾旱及新冠肺炎疫情，至次年5月間才開始有雨量較大，於7月間出現漏水，且原告認系爭房屋疑似受有白蟻蟲害後，委請證人即南台灣除蟲企業行負責人乙○○於110年8月間到系爭房屋勘查，始確定系爭房屋存有白蟻蟲害，原告隨即於110年9月15日寄發鹽水郵局存證號碼第43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將上情通知被告，並於同年11月間提起本件訴訟，自發現詐欺時起算自未逾1年。
　⒉本件於審理時送往臺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作成111年7月19日南市結技鑑字第875號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依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結果發現系爭房屋確有漏水瑕疵，並研判是在兩造交屋前即已存在，佐以證人甲○○證稱有和被告再三確認有無漏水，惟被告僅告知有積水而非漏水，另證人乙○○亦到庭證稱系爭房屋白蟻存在至少2年以上，被告應有自行除蟲，否則不會有多個位置白蟻蟲害，可見被告早已知悉系爭房屋存有白蟻、漏水等情形，卻刻意隱瞞事實欺騙原告，另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人並無白蟻相關特別知識專業，鑑定意見多處參考網路文章，內容諸多錯誤，自難採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⒊再縱系爭房屋為中古屋，且為現況交屋，惟並非出賣人即不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仍必須達到可居住及安全無虞之程度，始可謂具備其效用及品質。不論新屋或舊屋，無白蟻、漏水均為一般人期待房屋應具之通常品質，房屋若有蟲害，非但影響居住安寧及安全，亦有可能影響居住者之身體健康，顯為交易大眾難以接受，更將使房屋日後在不動產市場較無競爭力，減少經濟價值。被告明知系爭房屋交屋前即存有白蟻、漏水等瑕疵，卻於系爭現況說明書第34項、第35項均勾選為否，對原告刻意隱瞞，甚至於鑑定期間被告向臺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自述，原告始知系爭房屋曾因颱風滲漏水修繕，且原告看屋期間均因被告以不便為由拒絕，始終未能查看系爭房屋白蟻蟲害最嚴重之和室部分，自不能僅因原告購買前多次前往查看，逕認原告在簽約前即已對房屋現況有充分理解。且以常情而言，明知白蟻、漏水問題卻仍願購買究非長態，被告既未能證明原告已確實知悉漏水、蟲蝕之「現況」，兩造於系爭買賣契約書亦無現況交屋即免除瑕疵擔保責任之約定，依法被告仍應負瑕疵擔保責任，另倘被告認解除契約對出賣人顯失公平，亦應負舉證責任。
　㈤為此，先位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1項規定，備位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本院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3,070,000元【計算式：23,000,000元＋70,000元＝23,07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不爭執兩造於109年6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並於109年12月20日交屋，原告遲至110年11月為本件起訴，顯已逾民法93條規定1年之除斥期間。且被告否認交屋時有原告主張白蟻、漏水等情形，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系爭房屋於109年12月20日交屋，為木造建築，原告卻並未立即入住、閒置數月，至110年9月始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被告，不能排除係於閒置時間內所生。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結果亦以白蟻好發時間為4至6月，研判白蟻入侵時間應在交易完成之後；另漏水瑕疵部分，窗戶滲漏水研判為塞水路因年久而材料老化之自然損壞現象，是否在109年12月後發生不得而知，老虎窗與屋頂介面滲漏水研判為與材料老化或暴雨強度週期有關，縱認上開漏水情形於交屋前已存在，亦為中古房屋自然損耗、老化、折舊現象。以本件為中古屋買賣，是否瑕疵應視其是否具有一般同等年限之中古屋使用效用而定，僅需於交付房屋時之屋況足以供一般人居住起居之效用及居住品質，漏水瑕疵均為材料老化之自然損壞，白蟻入侵則為交易發生後所生，系爭房屋既為現況交屋，裝潢僅為附贈事項，均不能認為買賣瑕疵，亦無交易價值減損之問題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系爭房地原為被告所有，原告前於109年間透過台南花園加盟店仲介帶看系爭房地後，於109年6月5日與被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約定由原告以23,000,000元之價金向被告買受系爭房地，且被告於系爭現況說明書第34項「現況是否有滲漏水之情形」、第35項「本標的是否曾有白蟻蟲害之情形」等欄位均勾選為「否」，原告已依約付清買賣價金，於109年12月4日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於109年12月20日完成交屋；嗣原告曾於110年9月15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被告，信函內記載於110年5月間發現系爭房屋牆面多處疑似白蟻蛀蝕，於110年7月間發現多處滲漏水；另原告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為撤銷購買系爭房地及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於110年12月27日送達被告時到達等情，業經原告提出系爭買賣契約書、系爭現況說明書、現場照片9張、系爭存證信函暨收件回執、系爭房屋之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等影本各1份為證（見補字卷第43頁至第57頁、第89頁至第91頁、第59頁至第75頁、第77頁至第83頁，本院卷二第77頁），並有民事起訴狀1份、本院送達證書2紙，及本院依職權查詢系爭房地之異動索引查詢資料各1份等件在卷可稽（見補字卷第19頁至第21頁、第23頁，本院卷一第17頁、第19頁，本院卷二第65頁至第67頁、第79頁至第80頁）。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㈡原告另以系爭房屋存有白蟻、漏水等瑕疵，先位主張受被告詐欺成立系爭買賣契約，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前段撤銷買賣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及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請求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1項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及償還無因管理支出之必要費用，備位擇一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不完全給付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或物之瑕疵擔保請求被告賠償損害或返還價金等情，則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分述如下：
　⒈先位部分：
　①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買賣之意思表示，並未逾1年之除斥期間：
　⑴按因被脅迫而為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92條及第93條之規定，表意人非不得於1年內撤銷之。而此項撤銷權，祇須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並不須任何方式；表意人撤銷其因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應於發見詐欺後1年內為之，民法第93條前段定有明文。該項期間係法定除斥期間，其時間經過，撤銷權即告消滅，縱未經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法院亦應依職權予以調查審認，以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58年台上字第1938號判例、88年度台上字第123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雖抗辯兩造於109年6月5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遲至110年11月間提起本件訴訟，似已罹於民法第93條所定之除斥期間等語。然民法第93條前段規定之除斥期間係自發現詐欺時起算，並非自意思表示作成之時。查兩造於109年6月5日與被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依契約第5條第2項約定至遲於109年12月5日搬離、第9條第5項約定最遲不得逾109年12月20日點交（見補字卷第47頁、第51頁），另系爭房地係於109年12月4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見本院卷二第67頁、第79頁至第80頁），且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於109年12月20日交屋，被告亦未爭執，則在系爭房地交屋之前，原告無從檢查其受領之標的物，自無從發現其主張被告故意隱瞞白蟻、漏水等情事存在之可能。至原告雖係於110年11月8日提起本件訴訟，然民法第92條第1項之撤銷權並非須以訴之形式向法院請求判決，而原告以本件起訴狀表示撤銷之意思，係於起訴狀繕本110年12月27日送達被告時到達，被告以系爭買賣契約書簽訂及原告起訴時間抗辯已逾1年之除斥期間，顯然有所誤會。
　⑵況所謂發現詐欺，係指為意思表示之人知悉其被詐欺之情形，雖非以確信為必要，惟仍須有一定情事可本，致表意人察覺其所為之意思表示係因他人詐術陷於錯誤而作成。本件原告主張被告隱瞞白蟻、漏水等瑕疵在交屋前即已存在，惟交屋時間不當然等於發現瑕疵之時間，發現瑕疵之時間亦不必然等於發現詐欺之時間，尚須原告有一定足以推認其主張之瑕疵於交屋前即已存在之依據，始可能有被詐欺之主觀上認知。原告主張其於110年5月間發現白蟻蟲害，於同年8月委請證人乙○○到現場勘查時證實，另於110年7月間發現系爭房屋漏水等情（見補字卷第15頁），業經其提出系爭存證信函影本1份為證（見補字卷第77頁至第81頁）。其中白蟻部分其防治本須一定專業，並非原告可自行判斷蟲害發生之時間，另漏水部分與天候、降雨息息相關，須經過一定時日及滿足特定氣候條件，亦非取得標的物時可以通常程序立即檢查、發現，此觀系爭鑑定報告記載雙方交屋期間為臺灣地區傳統乾季，雨量較少，因此不容易察覺有滲漏水情形等語亦明（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4頁）。又原告提出之統一發票、施工單記載之時間為110年8月26日（見本院卷一第219頁），與證人乙○○審理時證稱是在110年7、8月間前往系爭房屋清除白蟻等節一致（見本院卷一第263頁），且查臺南市於110年1至3月間之每月降雨累積約20至30毫米、4月僅有60許毫米，至5月間突破160毫米、6月間突破360毫米，亦有中央氣象局降水量統計資料列印1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79頁），於5、6月時始見降雨量有明顯增加之趨勢，與原告於系爭存證信函自陳白蟻、漏水之時點大致相符或密接，至原告以起訴狀為撤銷之意思於110年12月27日到達被告時均未滿1年。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原告在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回推1年內即已發現瑕疵，甚至知悉被詐欺之事證，據此，原告撤銷權之行使，應未逾民法第93條前段所定之除斥期間，先予敘明。
　②原告主張受被告詐欺為意思表示，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買賣之意思表示，應屬無據：
　⑴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法上所指詐欺，重在對表意人自由意思形成過程中為不當干涉，故須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事實，積極表示為真，而使他人陷於錯誤，或有告知義務但消極隱匿該事實，使他人既存之錯誤加深或保持，並該事實與表意人自由意思之形成有因果關係者，始克當之。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然應就受詐欺之有利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95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著有明文。
　⑵查本件於審理時送往臺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鑑定，依系爭鑑定報告之記載：「依現場調查結果研判，其滲漏水主要係窗戶台度，由於窗戶的塞水路年久失修及4樓斜屋頂的老虎窗與屋頂介面間的漏水為主。位置詳附件四之照片及說明與附件五之標的物平面示意圖。依每樘窗戶塞水路長度計算，合計約58公尺。如以現場所見滲水面積（在窗框下緣牆壁）1-3F計約10平方公尺，而另4F（增建樓版）滲水面積約30平方公尺，合計約為40平方公尺。」、「依現場調查結果，系爭不動產遭白蟻蟲蝕範圍主要在電線盒及木作內飾材，計有1樓靠東側外牆及東側的天花板部分，另外在西側的浴室部分及一樓夾層一發現有白蟻跡象（位置詳附件四及五），面積詳附件七，約計11＋16＋7＝34平方公尺，惟這些部分均已被原告所雇用的驅蟲公司治理完畢，現場尚未發現有存活之白蟻。」等語（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7頁、第8頁）。堪認於臺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派員於111年5月間前往系爭房屋鑑定時，確見有上開滲漏水之情形，且有白蟻曾經活動之痕跡存在。
　⑶另依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於110年7、8月到系爭房屋去清除白蟻，確定有白蟻的位置是進門口右邊的和室，那是我們看到最嚴重的區塊，再來就是左後樓梯旁、後方最後段左邊廁所對面的房間，窗簾附近還有木地板的位置，廚房電線管路左邊。牠起源點的位置已經很難得知了，我們覺得前屋主這是我的猜測他可能知道有白蟻，可能自行噴灑過殺蟲劑，如果他噴過殺蟲劑，殺蟲劑成份有除蟲菊精，會刺激白蟻一直轉移位置，我們那個時間發現有多個位置所以懷疑前屋主可能驅趕過牠。正常來講，比如從和室開始，應該是從和室擴散出去，不會這麼多位置，一下在和室，一下在A點，一下在B點，一下在C點，牠會亂跑我們就研究可能自行處理過。我認為那間案場白蟻應該存在2年以上，從蟻道侵蝕的程度，這是我的判讀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62頁至第264頁）。
　⑷原告固以證人乙○○上開證述，及證人甲○○證稱帶客人看屋時沒有看到和室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5頁），主張白蟻在交易前即已存在，且為被告知悉（見本院卷二第59頁）。然認定事實應憑證據，法院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必須於應證事實有相當之證明力者，始足當之，不得僅以推測之詞作為認定之依據；證人固為一種證據方法，但必須在場確實聞見待證事實，且其證述又非虛妄者，始得予以採信，若僅就待證事實推測其可能性，即屬臆測之詞，核與在場聞見事實之陳述尚屬有間，若無其他相當證據證明與事實相符，法院不得遽予採取此項證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25號判決、96年度台上字第1286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證人乙○○雖係具有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第11條第3款規定資格，參加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證照訓練合格之人（見本院卷一第215頁），該證照訓練旨在於培養病媒防治之專業技術，並不要求有生物學或昆蟲相關科系背景，且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網路公告109年10月之訓練簡章，病媒防治業類別課程與白蟻相關時數僅有2小時，自不能僅因其訓練合格後具備病媒防治之技術，並有實際從事除蟲之經驗，即可必然轉化為對昆蟲乃至白蟻之充足專業學識。且不論證人乙○○證述時已稱伊「覺得」前屋主「可能」知道白蟻為其個人「猜測」，其所述於系爭房屋勘查時見白蟻多點分布與正常情形不符，「可能」係因過去之驅趕行為導致白蟻擴散等節，此一物種特性是否為真，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調查；另證人乙○○稱其之所以判斷系爭房屋白蟻蟲害發生時間「應該」有2年以上，簡言之即為自身案場經驗，然即使證人乙○○有多年除蟲經驗，究僅為事後之防治工作，在蟲害入侵當下無從親身經歷，仍應回歸個案白蟻分布之範圍規模，兼以白蟻生活習性、侵蝕速度等昆蟲學專業為斷，與其防治重在善後及預防再發之技術無關，應屬證人之個人意見及推測之詞，既為被告所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9頁），且無其他證據證明與事實相符，依前開說明，自不得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則除去證人乙○○前開證述後，並無足以證明白蟻蟲害在交屋前已存在之證據（本院按：原告提出之原證15、16係用以彈劾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意見，該專家學者均未於本件作為證據方法進行調查，亦不能作為證據使用），自無從將證人甲○○證述帶客人看屋時未看到和室，解讀為被告故意不讓人參觀檢查、隱瞞白蟻侵蝕之舉動，況證人乙○○證述發現白蟻蟲害分布之位置，亦非只有和室1處。原告主張白蟻蟲害在交屋前已存在，既屬不能證明，自無從執此作為其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之依據。
　⑸再就系爭房屋滲漏水發生之時間及原因，依系爭鑑定報告之記載：「⑴有關窗戶塞水路滲漏水部分：兩造於109年12月中完成交屋，此時間為台灣地區傳統的乾季，雨量較少，因此較不容易察覺窗戶有塞水路不佳的滲漏水情形。被告由89年購屋至109年底售屋，屋齡已逾20年，此部分並無修繕情形現況研判之滲漏係屬年久材料老化的自然損壞現象，且是在兩造交屋之前即存在。⑵有關屋頂老虎窗與屋面介面滲漏水部分：被告現場說明在99年（98年風災過後）因斜面屋頂氣密窗漏水，請專人修補，再者被告係於89年間向建設公司購置，從89年購入至98年風災過後發生滲漏水共有10年之久，再於109年7月的雨季大雨，又約有10年左右，89至98年及98至109年間，均有多次損壞性颱風侵襲，因此推估老虎窗與屋頂的界面材料研判亦應為與材料老化或暴雨強度的週期有關。」、「⑴有關窗戶塞水路滲漏水部分：研判為塞水路年久而材料老化的自然損壞現象，至於是否在109年12月以後發生則不得而知。⑵有關屋頂老虎窗與屋面介面滲漏水部分：研判應為與材料老化或暴雨強度的週期有關。」等語（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7頁、第9頁）。鑑定意見將滲漏水主要分為兩類（處），其中「窗戶塞水路」部分，先稱在兩造交屋前已存在，後稱是否在109年12月以後發生則「不得而知」。原告主張兩造係於109年12月20日交屋，系爭鑑定報告則記載雙方於109年12月中完成交屋，既稱「不知道」滲漏水是否在兩造交屋「後」發生，為何同時又能得出滲漏交屋前已存在之結論？此部分意見顯然矛盾，復依其鑑定結論認原因為時間經過造成之自然損壞，惟正常狀況下之使用年限為何，亦未見鑑定報告有何說明。至「老虎窗與屋頂介面」部分，遍觀鑑定報告均僅提及原因，並未對發生時間作出意見。即就法院囑託關於漏水何時存在此一鑑定事項，1處意見存有瑕疵，1處未為任何答覆，自不能僅以上開鑑定意見，遽認上開滲漏水現象在兩造交屋前均已存在。
　⑹證人甲○○復到庭證稱：我們有到現場，也有拍照也有看過房子，所有房屋現況說明我們都有一個一個解釋再請被告勾選簽名。當初去看屋的時候，裝修木材（本院按：即系爭鑑定報告附件4照片18之屋頂東側牆面）有一點點腐爛，但沒有全部，他們是說這是漏水的部分，有1次颱風他們房屋周圍的水槽有積水滲漏下來，也有跟買方講過，水槽一定要常清，樹葉卡住才會滲進來，他們說已經處理完成了，每年都要清，不是建築物本身會漏水，這些照片應該是交屋後，隔了一陣子剛好那1年都沒有下雨，都是旱季，臨時剛好下雨下得很大，下了好幾天，才有出現照片這樣。交屋前是沒有水漬存在，可是牆壁就說樓梯間一定都會有一些水痕流下來的痕跡，經過我們詢問後，賣方跟買方解釋過那是窗台邊緣水槽的部分，影響滲過來的，買方說他們接受。沒有大面積的水漬，只能說是順著樓梯間流下來的水痕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3頁至第276頁）；證人戊○○亦證稱：水痕屋主當初跟我們說他大概有10年沒有住在那個房子，水痕是因為颱風天把屋頂的漏水孔堵住，從屋頂漏到1樓，颱風天他們有回來處理，處理完會產生那個水痕，不是漏水，是屋頂的漏水孔那邊，堵塞水就下不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8頁至第279頁）。
　⑺從上證人甲○○、戊○○證述可知，在仲介人員帶看房屋時，系爭房屋屋頂牆面已有小部分腐蝕，屋內有水痕存在，且被告告知滲漏水來源至少包括屋頂排水槽及窗台邊緣水槽兩處，與系爭鑑定報告鑑定現場所見之滲漏水位置為「窗框下緣牆壁」及「4樓增建樓板」相符。原告雖以被告當時告知是積水而非是漏水，主張為被告詐欺之行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9頁）。但實際上被告在對原告及證人甲○○、戊○○說明水痕成因時，均有使用「漏水」、「滲漏」等用字，其後雖稱並非建築物本身會漏水，綜合其前後語意，應重在強調「建築物本身」，而非否認系爭房屋有滲漏水之情形。參諸工程實務於建築或防水工程竣工、驗收時會有所謂「試水」步驟，即以蓄水至一定高度之方式放置一定時間，檢視建築下層或隔間有無滲漏，藉此確認防水功能是否無虞或仍需補強，且試水試驗亦為鑑定滲漏水常見之方法，此為本院辦理該等類型事件而於職務上所知，申言之，舉凡防水層正常作用之建築，均應具有防止積水滲透之功效，縱然屋頂排水槽因異物堵塞，致積水一時無法排出，在積水無縫可入之前提下，亦不會發生滲漏水之結果。而系爭房屋於原告看屋時已有肉眼可見之水痕，屋頂木質牆面部分腐蝕之痕跡，均如前述，顯見系爭房屋當時即已存在水路滲透之管道，被告並未試圖隱瞞，且在被告告知屋頂會因排水槽積水滲漏之時，實則亦已指出系爭房屋防水功能並非完全無缺，至於是積水、滲水或漏水，不能排除係因被告長期未居住於系爭房屋，滲漏發生當下並不在場，及對滲漏水成因欠缺判斷之專業或主觀上理解有誤所致，自不能遽指為意思表示之詐欺行為。原告主張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舉證尚有未盡，遑論詐欺之事實需屬對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重要而有影響者，即需與表意人意思之形成有因果關係始足當之，而系爭房屋鑑定時之滲漏水亦未達影響房屋居住品質效用之程度（詳如後述），依此，原告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行使撤銷權，於法洵屬無據。
　③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白蟻、漏水等瑕疵存在，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解除契約，亦屬無據：
　⑴按買賣標的物之利益及危險，自交付時起，均由買受人承受負擔，但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民法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73條、第354條、第359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出賣人所負關於瑕疵擔保責任，係屬一種法定責任，不以出賣人對於瑕疵之發生，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例、89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決定應有品質之順序，首為當事人所保證之品質，再為契約所預定之效用或價值，最後為通常效用或價值。建築物依通常交易觀念，本應具備結構體堅固、安全、耐用、防水、防盜等功能，若有使建築物安全受損，影響居住品質甚鉅，應認該建築物之價值、通常效用及契約預定效用有所減少，而有物之瑕疵存在。建築物依通常交易觀念，本應具備結構體堅固、安全、耐用、防水、防盜等功能，若有使建築物安全受損，影響居住品質甚鉅，應認該建築物之價值、通常效用及契約預定效用有所減少，而有物之瑕疵存在。縱係中古房屋交易，並非新屋買賣，交易物件屬於住宅者，其功能仍在供人居住使用，倘遇有房屋滲漏水程度已損及屋內財物，干擾使用人之生活起居，進而影響居住品質，致其供人居住之目的無以完足發揮，自難認有具備契約所預定或通常之效用，惟在中古屋買賣時，考量一般房屋在正常使用之下，因使用年限經過或料材自然老舊，亦可能存在滲漏水情形，應得反應在交易市場之目標與價格之上，且購買中古屋之買受人預期房屋所提供之居住品質與效用究與新屋有別，故應依相同年限之中古房屋所應具備之品質及效用，作為其有無瑕疵之判斷標準。再所謂現況交屋，係不動產買賣實務上使用之文字，乃指出賣人出賣之房屋於簽約時，就房屋物理存在之一切性質，均以交付房屋當時之現況為據，通常對如屋內裝潢、增建等得由買受人依肉眼觀察，或用手觸摸，或用嗅覺去感受包括房屋材質、新舊、結構、裝潢、格局外觀可見，或已經出賣人明確告知之部分，不論當事人間是否另有免除之約定，均是買賣合意之射程範圍，並無瑕疵擔保或再以特約免除擔保責任之問題。又物之出賣人就出賣標的物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以該瑕疵於「危險移轉時」存在者為限，此觀民法第354條規定自明。倘瑕疵係於危險移轉後，始行發生，即非出賣人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範疇；是買受人應就瑕疵於出賣人交付標的物時即已存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61號裁定、109年度台上字第327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承前，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存有白蟻、漏水等瑕疵，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然原告並未證明白蟻蟲害在交屋前存在，已如前述，依前開說明，應非出賣人瑕疵擔保之範圍。又系爭房屋在證人甲○○、戊○○帶原告看屋時屋內已有水痕，被告明確告知屋頂排水槽及窗台邊緣水槽處有滲漏，原告亦表示可以接受，均如前述，則系爭房屋有滲漏之現況，既已原告所知悉，上開原告對標的物之認知，即因此成為契約合意之內容。再觀系爭房屋鑑定之滲漏水位置為窗框下緣牆壁及4樓增建樓版，對照系爭房屋之平面示意圖，4樓即屋頂部分僅有水塔設置，換言之1至3樓等廳室即生活起居之主要活動範圍，除牆面因窗戶塞水路失修，致窗框下緣牆壁發生滲漏，面積約10平方公尺外，其餘位置均無滲漏水之情形（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7頁、附件5）。而牆面因窗戶間隙防水材料自然耗損，遇有較大雨勢偶有滲漏，對一般具有使用年限之中古房屋並非少見。以系爭房屋鑑定時之滲漏水態樣及其分布位置，實未見有達損害建築物安全、影響居住品質之程度，縱有減少亦無關重要。原告主張中古房屋仍應具備居住安全無虞之效用品質，且現況交屋非謂出賣人可不負瑕疵擔保責任等語，固非無據，惟其稱漏水問題將對居住環境、品質造成影響，究屬通案經驗，從原告自陳在110年7月間發現漏水，然110年6月之累積降雨量甚至略多於7月（見本院卷一第179頁），可見系爭房屋並非逢雨必漏，而系爭房屋滲漏情形如何受到雨勢雨量影響，對原告造成何種程度居住品質之損害，原告均未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綜上，本院依現有事證，參酌一般交易習慣及自用住宅買賣所欲達成之經濟目的，尚難認系爭房屋有因滲漏水致欠缺中古房屋應具備供人居住使用之品質與效用，自不能謂為瑕疵。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亦屬無據。
　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意思表示，或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規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均無足採，縱其以起訴狀對被告為撤銷及解除之意思，亦不能生撤銷意思表示或解除契約之效力。系爭買賣契約仍為有效之債權契約，被告保有買賣價金，自難謂無法律上原因，且無解除契約時回復原狀之問題。原告既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其於110年8月間支出之白蟻除蟲費用，當屬保存自己所有物之管理行為，並非他人事務，與無因管理之要件尚有未合。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價金及償還無因管理支出之必要費用，均屬無據。另被告於答辯㈣、㈥狀內抄錄「本案為中古屋買賣……再再證明系爭房屋原有裝潢建材外觀及使用上並無瑕疵」等文字，雖記載為本院107年度訴字第1433號判決意旨（見本院卷一第470頁至第471頁，卷二第17頁至第18頁），其內容實為該案被告之答辯及陳述，並非法院之法律見解，應係被告訴訟代理人一時不察而誤為引用，特此提醒被告訴訟代理人注意，併予敘明。
　⒉備位部分：
　　按不完全給付，係指債務人所為之給付，因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致給付內容不符債務本旨，而造成債權人之損害所應負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227條規定參照）。民法所定不完全給付，包括瑕疵給付（第1項）、加害給付（第2項）兩種類型，瑕疵給付僅發生原來債務不履行之損害，加害給付則發生原來債務不履行損害以外之損害，即履行利益以外（即固有利益）之損害；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以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給付不完全（未符債務本旨）為其成立要件。如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以債務人給付不完全為由，請求債務人賠償損害，應先由債權人就其所受領之給付未符合債務本旨致造成損害，負舉證責任。至債務人如欲免責，則須就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造成，負舉證責任；而所謂債之本旨，應依當事人之約定、契約目的、債務性質等為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68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67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338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買賣標的物如係特定物，於契約成立前已發生瑕疵，而出賣人於締約時，因故意或過失未告知該瑕疵於買受人，買受人不知有瑕疵仍為購買者，則出賣人所為給付之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自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24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另主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係以給付存有瑕疵，請求賠償履行利益之損害。然原告已未能證明白蟻蟲害在交屋前存在，更遑論於買賣契約成立之前，另窗框下緣牆壁、屋頂樓版之滲漏水情事，均已為原告看屋時所察且為被告所告知，應屬現況交屋下買賣契約之合意範圍，亦未對系爭房屋居住使用之效用造成影響，並非物之瑕疵，均如前述，被告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自難認有瑕疵給付之債務不履行。又系爭房屋既無原告主張之瑕疵存在，原告依民法第359條前段請求減少價金，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亦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房屋交屋前有白蟻、漏水等瑕疵，舉證尚有未盡，自不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359條前段規定撤銷意思表示、解除買賣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其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第1款、第176條第1項、第227條第1項等規定，向被告請求返還價金、償還無因管理之費用及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均屬無據。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附表：
土地地號、建物建號 所有人 備註 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後東站段33地號） 被告丁○○  臺南市○○區○○○段0000○號建物（重測後東站段17建號） 被告丙○○○ 系爭買賣契約書誤載為414建號（見補字卷第43頁，本院卷二第77頁） 



